

立法院第8屆第6會期第8次會議紀錄

繼續開會
時　　間　中華民國103年11月4日（星期二）上午9時35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王院長金平

洪副院長秀柱

秘書長　林錫山

副秘書長　王全忠

主席（王院長金平）：現在繼續開會，經各黨團協商，變更議程案均撤回，不再處理。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一案。

討　論　事　項

一、(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呂玉玲等19人、委員陳亭妃等21人、委員劉建國等22人、委員田秋堇等26人、民進黨黨團、委員李慶華等16人、委員葉津鈴等16人、台灣團結聯盟黨團分別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孫大千等22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江惠貞等18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劉建國等20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亭妃等17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等17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惠美等21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貴敏等32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增訂第四十九條之二條文草案」、委員鄭汝芬等16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四十四條及第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淑芬等17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十條及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6會期第7次會議討論決議：請王院長召集協商，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二)本院委員邱議瑩等20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6會期第7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本院委員邱議瑩、何欣純、蔡其昌、鄭麗君等20人，有鑑於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爆發後，相關訴訟曠日廢時，又必須承擔不肖廠商先行脫產，導致判決出爐後已無相應資產足供賠償之風險，致使不法者逍遙法外，受害者求助無門，徒然消損公權力之威信。查本法已有食品安全保護基金之設置，宜增加配套措施，善用基金之代位性質，在司法程序完備前即時向肇事廠商求償，並便利食安事件中受害的廣大民眾於事後爭取應有權益，廠商亦無從躲避賠償之責，特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近年來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頻傳，包括食品添加起雲劑的「塑化劑」事件、順丁烯二酸的「毒澱粉」事件、大統長基「混充油」事件及強冠「餿水油」事件等，以致近日的頂新正義「飼料油」事件，不僅凸顯政府食安把關不力，待事件爆發後又無法防止不肖廠商脫產卸責，使民眾質疑政府縱放加害者，輕忽被害者，導致公權力之威信遭受二度傷害。

二、查重大食安事件的受害者，常為長期食用相關食品的廣大民眾，依現行法令因難以證明所受損害與黑心食品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往往難以依法向不肖廠商求償，遑論作為聲請保全程序之主體。所幸，自混充油事件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已立法增設「食品安全保護基金」，值得進一步發展成為第一時間向廠商求償並將廠商之償金用以補償潛在受害大眾的配套機制。

三、現行消費者訴訟，雖然仿效外國引進了集體訴訟和消費者保護團體訴訟，但舉證責任主要仍在消費者一方，消費者作為弱勢的平民，在訴訟上實在難以與財力豐厚的企業財團抗衡。此觀國內消費者對於塑化劑求償的訴訟，目前大多為敗訴的結果，可見一斑。何況，國人縱因食用或飲用含有害物質的黑心食品，因此類黑心食品多無立即危害，甚至中央主管機關尚且多次聲稱，未訂定相關檢測標準或未有相關研究報告，以致人人中毒，卻無人可構成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侵權行為的被害人，顯然有虧社會基本公平正義！為此，有必要創設在沒有具體被害人的情形下，政府基於公益及未來補償潛在被害人的考量，仍得以向不肖廠商求償的制度，爰增訂第五十六條之二，命廠商支付賠償預備金的制度，同時將收入的賠償預備金，提供被害人以不經過冗長又困難的司法途徑，直接申請救濟的管道。

四、政府雖具有公權力，對於不肖廠商起訴求償，遇有聲請保全程序或假執行時，仍須依法繳納擔保金。消費者以自己的力量起訴時，高額擔保金更是令人卻步。因此，基於公益及人權保障，有必要立法減輕擔保金的訴訟上負擔，以促進司法保全機制能更有效的在食品安全事件訴訟中落實。

提案人：邱議瑩　　何欣純　　蔡其昌　　鄭麗君　　

連署人：許智傑　　蔡煌瑯　　許添財　　趙天麟　　黃偉哲　　葉宜津　　林淑芬　　李俊俋　　陳明文　　陳節如　　李應元　　陳歐珀　　管碧玲　　蕭美琴　　尤美女　　吳秉叡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十六條　消費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並得準用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至第五十五條之規定提出消費訴訟。

如消費者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計算。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同一原因事件，致二十人以上消費者受有損害之申訴時，應協助消費者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條之規定辦理。
	第五十六條　消費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並得準用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至第五十五條之規定提出消費訴訟。

如消費者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三萬元以下計算。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同一原因事件，致二十人以上消費者受有損害之申訴時，應協助消費者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條之規定辦理。
	一、保留原條文第一項及第三項。

二、現行第二項賠償金額，顯然過低，難以符合社會經濟水準，為求有效彌補受害人之損害，爰將賠償金額酌予提高，以資公平。

	第五十六條之二　遇有食品安全事件且受害人數可能眾多時，消費者保護官、檢察官、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或中央主管機關，應不待消費者請求賠償，逕行請求法院命食品業者向食品安全保護基金支付三百萬元以上三億元以下之賠償預備金。無具體之受害人可得出面起訴者，亦同。

前項賠償預備金之起訴，不影響其他消費者依法請求損害賠償之權利。

如消費者確實受有侵害但難以透過訴訟證明其相當因果關係時，得於第一項訴訟確定後五年內向食品安全保護基金申請酌給三千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之補償。
	
	一、本條新增。

二、以近年國內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添加塑化劑」、「毒澱粉」、「銅葉綠素及棉籽油混油」、「餿水油」等案例為例，此類食品均為市場銷售量極大的民生消費商品，且所含的成分客觀上均對於人體健康有害，然因此類有害成分多非急毒性，臨床上又尚無造成立即危害之科學證據，以致於產生廠商的違法行為「現實上使全民服毒受害，法律上卻無人受害」的不公不義現象，廠商竟無須對於廣大的潛在被害人負擔賠償責任，顯見傳統上「無受害人即無損害賠償」之法理，適用於食品安全事件時，對消費者的保障嚴重不足。鑒於消費者保護官、各級地方政府與衛生福利部均負有維護國民食品安全之職責，檢察官則為法定的公益代表人，爰賦予上開機關人員特別請求權，俾利一經查獲黑心食品，無須等到被害人出現，即得直接訴請廠商支付賠償預備金，以收時效。又因食品安全事件的潛在被害人，往往人數眾多，賠償預備金應不宜過低，爰定相當之金額範圍，以利上開機關人員依具體個案情形主張之，發揮日後彌補消費者損害的民事賠償機能。

三、賠償預備金之設計目的，在於以備將來填補潛在被害人的損害，自不因此剝奪或妨害一般已受害消費者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或本法向廠商請求損害賠償之權利行使，爰明定第二項，以杜絕爭議。至於依本項規定單獨起訴而獲償者，自不得再申請支領賠償預備金，此乃當然之法理。

四、侵權行為的被害人固然有證明自己受害的舉證責任，但食品安全事件有其特殊本質，消費者通常難以舉證自己所受損害與廠商的黑心食品有相當因果關係，即使透過集體訴訟途徑，舉證責任仍十分困難，為求取民事賠償法制與消費者權益的均衡，減輕人民依靠己力應訴的不利益，爰明定消費者可選擇不經由司法訴訟，逕向食品安全保護基金申請補償的權利。又因此種補償未經司法裁判，為防弊端，金額應有所限制，故參考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二項之金額，作為食品安全保護基金核定補償的標準。又為求保障更臻周延，特明定申請期間為賠償預備金訴訟確定後五年內，不受民法侵權行為二年時效之限制，擴大消費者填補損害的適用機會。

	第五十六條之三　第五十六條及第五十六條之二之訴訟，如有聲請民事訴訟法所定保全程序或假執行之必要者，免繳聲請費，並得以信用狀或各級政府公庫之保證書代替現金擔保。
	
	一、本條新增。

二、本法第五十六條及第五十六條之二之訴訟，均為具有公益性質之訴訟，為避免被告的違法廠商脫產，逃避損害賠償責任，自有依民事訴訟法對食品業者名下財產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必要；又為了及時實現消費者與食品安全保護基金的受償權，自有對敗訴的廠商假執行之必要。鑒於保全程序或假執行，依法原告均須為被告提供大額現金或有價證券擔保，為減輕消費者及公務機關的負擔，不使供擔保形成訴訟障礙，降低司法保障人權公益的可近用性（accessibility），同時兼顧被告廠商的財產權益，特明定無庸以現金擔保，准予以信用狀或各級政府公庫之保證書代替，以求衡平。同時，聲請費用一併免除。


主席：本案因尚待協商，作如下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5會期第5次院會報告事項第四案委員鄭麗君等25人擬具「臺灣與中國簽署條約及協議處理條例草案」、第五案委員姚文智等21人擬具「臺灣與中國締結協議處理條例草案」、第六案民進黨黨團擬具「臺灣與中國締結協議處理條例草案」、第七案委員尤美女等42人擬具「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第八案委員李應元等16人擬具「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第九案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臺灣與中國締結協議處理條例草案」及第十案行政院函請審議「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之決定，提出復議，請公決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決定：另定期處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處理。）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議：另定期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10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未含內政、經濟、教育及文化、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等5委員會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報告）（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6會期第7次會議討論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因尚待協商，作如下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親民黨黨團、委員羅淑蕾等20人分別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第十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丁守中等20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其邁等21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2會期第1、7、15、8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0月23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103450178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親民黨黨團、委員羅淑蕾等20人分別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第十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丁守中等20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其邁等21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等4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101年10月4日台立議字第1010702786號、101年11月14日台立議字第1010704165號、101年11月21日台立議字第1010704467號、102年1月9日台立議字第1020700152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含條文對照表）。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併案審查本院親民黨黨團、委員羅淑蕾等20人分別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第十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丁守中等20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其邁等21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等4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本院第8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第7次會議、第8次會議、第15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3年10月6日及10月22日分別舉行第8屆第6會期第6次及第11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本院親民黨黨團、委員羅淑蕾等20人分別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第十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丁守中等20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其邁等21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等4案。由田召集委員秋堇擔任主席，邀請衛生福利部林代理部長奏延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另亦邀請內政部、教育部、僑務委員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經濟部、法務部派員備詢。
三、本案提案要旨概述如下：
(一)親民黨黨團提案：
有鑒於非本國籍學生不分國籍、地區，應平等受醫療保障之健康人權精神，復又應依權利義務原則，收取有別於國人、非本國籍勞工及尚未取得國籍之非本國籍配偶之健保保險費。爰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第十條、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以平等保障各國籍、地區非本國籍學生之健康醫療人權，並合理收取全額負擔之全民健康保險費。說明：
1.行政院及相關部會，自始即應以不犧牲、排擠、稀釋國人之就學機會及教育資源，並在國家總體及特定資源足資肆應之前提下，就源管制總體及個別國家或地區來臺學生數量，以確保國人權利並求得國家總體最大利益。在符合上述前提條件下，依照相關法令經許可在臺就學者，我國應循文明國家之健康人權精神，給予非本國籍學生趨近國民待遇之醫療保障。
2.非本國籍學生，無論來自何處，給予待遇宜應一致。現行依法經許可來臺就學之大陸地區學生與外籍學生，其參加健保之待遇有別，允宜衡平調整。
3.非本國籍之學生、勞工、配偶，其負擔之健保保險費，應依權利義務原則有所異同。在給予平等健康醫療保障的前提下，非本國籍學生、外籍勞工、非本國籍配偶，其參加我國全民健康保險之權利義務仍須辨別，以免對國人造成不公。受僱來臺工作者，其待遇自應隨其勞動貢獻與本國勞工趨同；國人之非本國籍配偶，既已與國人共組家庭，並實質融入我國社會運作，即使尚未取得國籍身分證，實應附隨我國配偶，給予國民待遇之健康保障。至於非本國籍學生，其來臺之主旨、目的及活動，皆為享用我國資源並接受教育，因此與非本國籍勞工或配偶相較，其分潤我國全民健保資源之收費考量，不宜再由國家之政府財政給予補助，應採使用者付費原則，全額負擔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
4.現行外籍學生健保費之收取，採被保險人自付百分之六十，中央政府補助百分之四十之標準收取。本修正案將外籍學生及大陸學生待遇齊一，皆應由被保險人自行全額負擔全民健康保險費。
(二)委員丁守中等20人提案：
鑑於我國推動全民健康保險，不分貧富、階級與族群，均享公平醫療照顧，而深獲國際肯定。台灣許多醫療機構與診所，僅得憑健保卡方可掛號與看病，且現外勞及外籍在台就業、就學人士均可享受全民健康保險；但經許可來臺就學之大陸地區人民卻受到歧視性差別待遇，實不利解決我國部分學校逐漸招生不足之困境、促進兩岸關係之良善發展與提升我國國際之聲望。另若因現行法令之限制，使得大陸地區學生如感染法定傳染疾病而無法順利就醫時，恐使我國防疫安全網出現漏洞。爰增訂「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第二項，經許可得來臺就學之大陸地區人民，領有在臺灣地區得停留證明文件且在臺就學滿六個月者，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三)委員羅淑蕾等20人提案：
有鑑於行政院將陸生、外籍生、僑生等非本國籍學生，都納入全民健保的對象範圍，已引起國內對於健保醫療人權及健保財務健全間抉擇的政策爭辯。其中，健保費的「收取公平性」與「負擔對稱性」係確保全民健保新制永續營運之重要基石，然當前健保財務年支出近新台幣5,000億元，其收支缺口頗大，行政院又規劃將非本國籍學生與榮民、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都以享有補助的第六類身分納保，除有違地位價值風險作為保費評量原則外，亦不合情理更不符社會期待。衡平醫療人權及健保財務，對於不分國籍、地區之非本國籍學生在我國居留期間的醫療資源權責，實應回歸社會保險制度設計之精神，另增新設第七類納列非本國籍學生，採準國民待遇原則妥適辦理該非本國籍學生健保費之收取及負擔。爰此，擬提「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第十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說明：
1.就目前我國二代健保財務收支狀況來看，年支出逾5,000億元，推估其保險收支累計餘絀最快至民國107年即發生財務赤字。然而，行政院基於醫療人權為由，提案將陸生與外籍生等其他非本國籍學生一併納列全民健保的對象範圍，並規劃以第六類身分加保，每個月健保費1,249元，其中陸生自付749元，全民須負擔500元，雖不致於發生立即性健保財務壓力，但卻存有健保費的「收取公平性」與「負擔對稱性」的疑慮。
	二代健保財務收支概估示意（總額成長率假設4.010%）

單位：億元

	年度
	102(P)
	103(P)
	104(P)
	105(P)
	106(P)
	107(P)
	108(P)
	109(P)
	110(P)
	111(P)

	保險成本
	5,063
	5,280
	5,512
	5,750
	5,998
	6,257
	6,527
	6,808
	7,101
	7,407

	費

率
	5.17%
	保險收入
	5,557
	5,650
	5,754
	5,856
	5,932
	6,021
	6,110
	6,209
	6,292
	6,378

	
	
	一般保險費
	4,771
	4,853
	4,936
	5,008
	5,071
	5,143
	5,220
	5,308
	5,386
	5,477

	
	
	當年收支餘絀
	494
	371
	242
	105
	-66
	-236
	-417
	-599
	-809
	-1,030

	
	
	保險收支累計餘絀
	662
	1,033
	1,274
	1,380
	1,313
	1,077
	660
	62
	-747
	-1,777

	
	5%
	保險收入
	5,406
	5,496
	5,595
	5,693
	5,765
	5,848
	5,930
	6,015
	6,086
	6,163

	
	
	一般保險費
	4,635
	4,714
	4,794
	4,864
	4,924
	4,994
	5,069
	5,154
	5,230
	5,318

	
	
	當年收支餘絀
	343
	216
	83
	-58
	-233
	-408
	-596
	-792
	-1,015
	-1,244

	
	
	保險收支累計餘絀
	511
	727
	810
	752
	520
	111
	-485
	-1,278
	-2,293
	-3,537

	
	4.91%
	保險收入
	5,326
	5,414
	5,511
	5,606
	5,677
	5,755
	5,829
	5,910
	5,976
	6,049

	
	
	一般保險費
	4,563
	4,640
	4,718
	4,787
	4,847
	4,915
	4,989
	5,073
	5,147
	5,234

	
	
	當年收支餘絀
	264
	134
	-1
	-144
	-321
	-502
	-698
	-898
	-1,125
	-1,358

	
	
	保險收支累計餘絀
	431
	565
	564
	420
	99
	-403
	-1,101
	-1,999
	-3,123
	-4,481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二代健保財務收支（分一般保險費及補充保險費之扣繳下限）」及「預估收支不平衡年限」專案報告，101年10月4日。

註1：自103年起有關新制費率之調整，依法由全民健康保險會審議。

註2：長期保險財務受全球景氣變動、每年醫療費用協商成長率等因素影響甚鉅。

2.不論是陸生、外籍生還是僑生等非本國籍學生雖均有其醫療人權，然而在我國健保財務緊絀的情況下，其居留期間的醫療資源權責歸屬，理應回歸我國健保新制的社會保險精神，將停留求學擴延成居留就學的基礎，調整原本擁有國民身分才能享有健保福利資源的匡限，才能減縮健保費的「收取公平性」疑慮。
3.在社會保險制度設計中，只要負起保費繳交的責任，自然應當享有其應有的權利，而學生身分係整個地位價值風險結構中較低社會風險負擔者，其健保費繳交比例應有其一定參照關聯，行政院若將陸生、外籍生、僑生等非本國籍學生與所謂榮民、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一起歸併納入於第六類對象範圍，其自行負擔60%的健保費，就健保費的「負擔對稱性」而言，顯與現實不盡相符。
4.綜上，鑑於健保費的「收取公平性」與「負擔對稱性」係確保全民健保新制永續營運之重要基石，應將這些陸生、僑生、外籍生等非本國籍學生於健保新制中重新規範並作出不同處理，建請另增新設第七類予以納列，同時衡平醫療人權及健保財務間的政策抉擇，對於這些居留就學的非本國籍學生，應採準國民待遇原則妥適辦理該非本國籍學生健保費之收取及負擔。
(四)委員陳其邁等21人提案：
有鑑於全民健保之保險費係國家為確保全民健保制度之運作，對於被保險人因全民健保受益而收取之費用。然為冀期全民健保之永續經營，對於被保險人負擔之自付額及補助額應為妥適之立法裁量，考量健保財務狀況日益惡化且為秉持公平合理性，針對取得我國居留證明之外籍人士納保，實應全額自付全民健康保險費，爰提出「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說明：
1.全民健保之保險費係國家為確保全民健保制度之運作，對於被保險人因全民健保之受益而收取之費用，為被保險人公法上給付之一種，為推行全民健保，規定被保險人之保險費包含被保險人自付額、投保單位之負擔額及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之補助額，固符合憲法推行全民健保之意旨，然其額數比例之訂定，係屬立法裁量事項，並須合於憲法所定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對於被保險人之自付額及負擔、補助額應為妥適之立法裁量。
2.鑑於全民健保係社會保險，我國國民均強制納入保險，為顧及被保險人負擔保險費之能力及冀期全民健保之永續經營，基於社會連帶暨互助、危險分擔及公共利益之考量，針對保險費之收取本得有不同之設計，考量健保財務狀況日益惡化且為秉持公平合理性，故對於取得我國居留證明之外籍人士，得做不同於本國國民之處理，自應全額自付全民健康保險費；至於新移民配偶仍得依眷屬身分加保，不因本法修正而受影響。
四、衛生福利部林代理部長奏延說明：
(一)背景說明：
1.外籍人士納保規定說明：
全民健保係本於自助互助之精神，以保險的方法，共同分攤個人及社會的風險，確保共同生活於臺灣社會的每一份子，都能獲得醫療保障，以維護社會安定。目前來臺之外籍人士，以受僱者居多，均自其在臺工作之日起，以第一類被保險人參加健保。至於其他外籍人士，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條規定，只要領有居留證明文件，並在臺居留滿6個月，亦應依法參加健保，除具眷屬身分者，係依附被保險人，以相同類目之眷屬身分加保外，其餘外籍人士（如學生、傳教士等），則多以健保法第10條第1項第6款（第6類）第2目身分（地區人口）參加健保。
2.保險費以量能負擔為原則：
全民健保係量能負擔之社會保險，依經濟能力負擔健保保險費，目前被保險人按身分別區分為6類15目，第1類至第3類有職業者，係依其工作所得對應之投保金額分級表等級計算保險費，並由所屬雇主及政府協助分攤部分保險費。第4類至第6類被保險人因無適用之投保金額，故依第1類至第3類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之每人平均保險費，計算其負擔金額。凡同一身分而於同一類目加保者，不論是否為本國籍，皆依其經濟能力，採取一致的保險費計算基礎。
其中第6類第2目被保險人，於制度規劃時，考量是類對象多屬無工作之經濟弱勢族群，且無雇主為其分攤保險費，爰規定由政府給予4成之補助，並自健保開辦實施迄今已近20年。
(二)關於親民黨黨團提案，建議領有停留證明文件滿6個月之非本國籍學生來臺就學應參加健保並自為一類被保險人，全額自付保險費：
1.目前僑生、外籍生係以居留身分來臺就學，依健保法規定，於居留滿6個月後，即可參加健保。至於大陸學生納入健保議題，行政部門間已有共識，採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方式，讓來臺之陸生得比照外籍生取得居留資格，參加全民健保。目前該條例第22條修正草案，業經103年9月24日　大院第8屆第6會期內政、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審查完竣，交由黨團協商。
2.目前僑、外籍生係以第6類第2目被保險人身分納保，其健保保險費自付6成，政府負擔4成，考量學生係以求學為目的，通常不具經濟能力，若要求比照經濟能力較高之雇主或專技人員全額負擔健保費，合理性易遭質疑且不符量能負擔健保費之原則。
3.至於本提案新增以領有停留證件6個月以上之非本國籍在學學生為健保投保資格、身分類別及保險費負擔之規定，並無法規範以領取外僑居留證參加健保之外籍學生，將形成以居留證件納保之外籍學生自付6成保險費，以停留文件納保之外籍學生自付全額保險費之差別情形。
(三)關於丁委員等人提案，建議增訂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條第2項，經許可得來臺就學之大陸地區人民，領有在臺灣地區得停留證明文件且在臺就學滿6個月者，應參加全民健保：
1.大陸學生納入健保議題，行政部門間已有共識，採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方式，讓來臺之陸生得比照外籍生取得居留資格，參加全民健保。
2.目前該條例第22條修正草案，業經103年9月24日　大院第8屆第6會期內政、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審查完竣，交由黨團協商。修法通過後，大陸學生參加健保之問題，即可解決，無須重複修法。
(四)關於陳委員等人提案，建議針對取得我國居留證明之外籍人士，以第6類第2目被保險人身分納保者，應全額自付保險費：
1.目前非受僱之外籍人士，只要在臺居留滿6個月，都可以加入全民健保，其中以第6類第2目加保者約2萬餘人，包含境外學生、外籍傳教士及外籍配偶，考量是類對象多屬無工作之經濟弱勢族群，若要求比照經濟能力較高之雇主或專技人員全額負擔健保費，恐有違量能負擔原則。
2.健保費計算應回歸量能負擔之本質，凡同一身分而於同一類目加保者，不應依國籍而有差別待遇。
(五)關於羅委員等人提案，增訂依法經許可來臺就學，並領有居留證明文件滿一定期間之非本國籍在學學生可參加健保並自為一類被保險人，採準國民待遇原則妥適辦理其健保費之收取及負擔：
1.目前以居留身分來臺之非本國籍學生，即可以依現行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條規定參加健保，委員所提第9條之修正，依現行規定即可處理，無須修正。
2.本提案新增第7類被保險人：依法經許可來臺就學，並領有居留證明文件滿一定期間之非本國籍在學學生，因未配合修正第6類被保險人之定義，將形成非本國籍學生同時具有該二類身分，進而發生法規適用之競合與混淆。
3.另，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7條已明確規範各類目被保險人、雇主及政府之保險費負擔比率，對非本國籍學生納保後保險費之收取及負擔，屬涉及民眾之權利義務事項，應於母法中明定；本提案所提之「準國民待遇原則」與「妥適辦理」，均屬抽象概念，未臻具體明確，恐將引發法條適用之爭議，並對保險對象權益造成重大影響。
(六)綜上所述，建議維持現行全民健康保險法各條條文之規定，不予修正。
五、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審慎研酌後，爰經決議：
(一)第九條條文：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二)第十條條文：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有關併案審查親民黨黨團、委員羅淑蕾等20人提案及田委員秋堇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等案是否修正，經委員提案並採記名表決，表決結果：在場出席委員14人（含主席），贊成者陳節如、林淑芬、趙天麟、楊曜及劉建國等5人；反對者王育敏、江惠貞、徐少萍、蘇清泉、蔡錦隆、吳育仁、楊玉欣及鄭汝芬等8人；棄權者0人。反對者多數，本條文維持現行條文。〕
(三)第二十七條條文：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有關併案審查親民黨黨團、委員羅淑蕾等20人、委員陳其邁等21人提案及田委員秋堇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等案是否修正，經委員提案並採記名表決，表決結果：在場出席委員14人（含主席），贊成者陳節如、林淑芬、趙天麟、楊曜及劉建國等5人；反對者王育敏、江惠貞、徐少萍、蘇清泉、蔡錦隆、吳育仁、楊玉欣及鄭汝芬等8人；棄權者0人。反對者多數，本條文維持現行條文。〕
六、本案併案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本法案前，是否須交由黨團協商，並由召集委員田秋堇於院會討論本案時作補充說明，因現場有委員反對交由黨團協商，經委員提案並採記名表決，表決結果：在場出席委員14人（含主席），贊成者陳節如、林淑芬、趙天麟、楊曜及劉建國等5人；反對者王育敏、徐欣瑩、徐少萍、蘇清泉、蔡錦隆、吳育仁、楊玉欣及鄭汝芬等8人；棄權者0人。反對者多數，本案提請院會討論，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七、附條文對照表1份。
	全民健康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35(審查會通過),\s\up21(親民黨黨團提案),\s\up7(委員丁守中等20人提案),\s\do7(委員羅淑蕾等20人提案),\s\do21(委員陳其邁等21人提案),\s\do35(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等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九條　除前條規定者外，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並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亦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

一、在臺居留滿六個月。

二、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

依法經許可來臺就學，並領有停留證明文件滿六個月之非本國籍在學學生，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

委員丁守中等20人提案：
第九條　除前條規定者外，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並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亦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

一、在臺居留滿六個月。

二、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三項，經許可得來臺就學之大陸地區人民，領有在臺灣地區得停留證明文件且在臺就學滿六個月者，亦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

委員羅淑蕾等20人提案：
第九條　除前條規定者外，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並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亦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

一、在臺居留滿六個月。

二、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

依法經許可來臺就學，並領有居留證明文件滿一定期間之非本國籍在學學生。
	第九條　除前條規定者外，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並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亦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

一、在臺居留滿六個月。

二、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
	親民黨黨團提案：
依據我國法規政策來臺就學之非本國籍學生，應有合乎健康人權之醫療保障，並不因國籍、地區有所差異。

委員丁守中等20人提案：
一、增訂本條文第二項。

二、鑑於我國推動全民健康保險，不分貧富、階級與族群，均享公平醫療照顧，而深獲國際肯定。台灣許多醫療機構與診所，僅得憑健保卡方可掛號與看病，且只要在台領有居留證且居留滿六個月之外籍人士，或是有固定雇主之外籍受僱者，即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但經許可來臺就學之大陸人民卻被排除在外，遭受歧視性差別待遇，實有違普世價值且不利兩岸關係之改善與提升我國國際之聲望。

三、若因現行法令之限制，使得大陸地區學生如感染法定傳染疾病而無法順利就醫時，恐使我國防疫安全網出現漏洞。

四、目前，以產業科技研究和學術科技研究入境之大陸地區人民已可享有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障。原許可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部分原因，係為了解決我國部分學校逐漸招生不足之困境；若將其納入全民健康保險，因經許可得來臺就學之大陸地區人民有其總量控制，且將有利於我國教育產業之發展。

委員羅淑蕾等20人提案：
就目前我國二代健保財務收支狀況來看，年支出逾5,000億元，推估其保險收支累計餘絀最快至民國107年即發生財務赤字。然而，行政院基於醫療人權為由，提案將陸生與外籍生等其他非本國籍學生一併納列全民健保的對象範圍，並規劃以第六類身分加保，每個月健保費1,249元，其中陸生自付749元，全民須負擔500元，雖不致於發生立即性健保財務壓力，但卻存有健保費的「收取公平性」與「負擔對稱性」的疑慮。

審查會：
第九條條文：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十條　被保險人區分為下列六類：

一、第一類：

(一)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之專任有給人員或公職人員。

(二)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受僱者。

(三)前二目被保險人以外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

(四)雇主或自營業主。

(五)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二、第二類：

(一)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

(二)參加海員總工會或船長公會為會員之外僱船員。

三、第三類：

(一)農會及水利會會員，或年滿十五歲以上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

(二)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為甲類會員，或年滿十五歲以上實際從事漁業工作者。

四、第四類：

(一)應服役期及應召在營期間逾二個月之受徵集及召集在營服兵役義務者、國軍軍事學校軍費學生、經國防部認定之無依軍眷及在領卹期間之軍人遺族。

(二)服替代役期間之役齡男子。

(三)在矯正機關接受刑之執行或接受保安處分、管訓處分之執行者。但其應執行之期間，在二個月以下或接受保護管束處分之執行者，不在此限。

五、第五類：合於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成員。

六、第六類：

(一)榮民、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

(二)依法經許可來臺就學，並領有停留證明文件滿六個月之非本國籍在學學生。
(三)第一款至第五款及本款前二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以外之家戶戶長或代表。

前項第三款第一目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及第二目實際從事漁業工作者，其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由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羅淑蕾等20人提案：
第十條　被保險人區分為下列七類：

一、第一類：

(一)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之專任有給人員或公職人員。

(二)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受僱者。

(三)前二目被保險人以外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

(四)雇主或自營業主。

(五)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二、第二類：

(一)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

(二)參加海員總工會或船長公會為會員之外僱船員。

三、第三類：

(一)農會及水利會會員，或年滿十五歲以上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

(二)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為甲類會員，或年滿十五歲以上實際從事漁業工作者。

四、第四類：

(一)應服役期及應召在營期間逾二個月之受徵集及召集在營服兵役義務者、國軍軍事學校軍費學生、經國防部認定之無依軍眷及在領卹期間之軍人遺族。

(二)服替代役期間之役齡男子。

(三)在矯正機關接受刑之執行或接受保安處分、管訓處分之執行者。但其應執行之期間，在二個月以下或接受保護管束處分之執行者，不在此限。

五、第五類：合於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成員。

六、第六類：

(一)榮民、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

(二)第一款至第五款及本款前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以外之家戶戶長或代表。

七、第七類：

依法經許可來臺就學，並領有居留證明文件滿一定期間之非本國籍在學學生。

前項第三款第一目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及第二目實際從事漁業工作者，其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由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條　被保險人區分為下列六類：

一、第一類：

(一)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之專任有給人員或公職人員。

(二)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受僱者。

(三)前二目被保險人以外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

(四)雇主或自營業主。

(五)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二、第二類：

(一)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

(二)參加海員總工會或船長公會為會員之外僱船員。

三、第三類：

(一)農會及水利會會員，或年滿十五歲以上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

(二)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為甲類會員，或年滿十五歲以上實際從事漁業工作者。

四、第四類：

(一)應服役期及應召在營期間逾二個月之受徵集及召集在營服兵役義務者、國軍軍事學校軍費學生、經國防部認定之無依軍眷及在領卹期間之軍人遺族。

(二)服替代役期間之役齡男子。

(三)在矯正機關接受刑之執行或接受保安處分、管訓處分之執行者。但其應執行之期間，在二個月以下或接受保護管束處分之執行者，不在此限。

五、第五類：合於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成員。

六、第六類：

(一)榮民、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

(二)第一款至第五款及本款前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以外之家戶戶長或代表。

前項第三款第一目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及第二目實際從事漁業工作者，其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由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定之。
	親民黨黨團提案：
一、於被保險人類別中，將「依法經許可來臺就學，並領有停留證明文件滿六個月之非本國籍在學學生」之被保險人，增列於本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

二、本條文原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依序調整為第一項第六款第三目。

委員羅淑蕾等20人提案：
一、不論是陸生、外籍生還是僑生等非本國籍學生雖均有其醫療人權，然而在我國健保財務緊絀的情況下，其居留期間的醫療資源權責歸屬，理應回歸我國健保新制的社會保險精神，將停留求學擴延成居留就學的基礎，調整原本擁有國民身份才能享有健保福利資源的匡限，才能減縮健保費的「收取公平性」疑慮。

二、在社會保險制度設計中，只要負起保費繳交的責任，自然應當享有其應有的權利，而學生身份係整個地位價值風險結構中較低社會風險負擔者，其健保費繳交比例應有其一定參照關聯，行政院若將陸生、外籍生、僑生等非本國籍學生與所謂榮民、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一起歸併納入於第六類對象範圍，其自行負擔60%的健保費，就健保費的「負擔對稱性」而言，顯與現實不盡相符。

審查會：
第十條條文：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二十七條　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保險費負擔，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第一類被保險人：

(一)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七十。但私立學校教職員之保險費，由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學校負擔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百分之三十五，由中央政府補助。

(二)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三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六十，其餘百分之十，由中央政府補助。

(三)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及第五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全額保險費。

二、第二類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六十，其餘百分之四十，由中央政府補助。

三、第三類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其餘百分之七十，由中央政府補助。

四、第四類被保險人：

(一)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被保險人，由其所屬機關全額補助。

(二)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被保險人，由中央役政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三)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三目被保險人，由中央矯正主管機關及國防部全額補助。

五、第五類被保險人，由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六、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一目之被保險人所應付之保險費，由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補助；眷屬之保險費自付百分之三十，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補助百分之七十。

七、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之被保險人應全額負擔保險費。
八、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三目之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六十，中央政府補助百分之四十。

委員羅淑蕾等20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保險費負擔，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第一類被保險人：

(一)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七十。但私立學校教職員之保險費，由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學校負擔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百分之三十五，由中央政府補助。

(二)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三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六十，其餘百分之十，由中央政府補助。

(三)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及第五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全額保險費。

二、第二類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六十，其餘百分之四十，由中央政府補助。

三、第三類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其餘百分之七十，由中央政府補助。

四、第四類被保險人：

(一)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被保險人，由其所屬機關全額補助。

(二)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被保險人，由中央役政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三)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三目被保險人，由中央矯正主管機關及國防部全額補助。

五、第五類被保險人，由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六、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一目之被保險人所應付之保險費，由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補助；眷屬之保險費自付百分之三十，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補助百分之七十。

七、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之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六十，中央政府補助百分之四十。

八、第十條第一項第七款之被保險人保費的收取及負擔應採準國民待遇原則以妥適辦理。

委員陳其邁等21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保險費負擔，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第一類被保險人：

(一)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七十。但私立學校教職員之保險費，由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學校負擔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百分之三十五，由中央政府補助。

(二)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三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六十，其餘百分之十，由中央政府補助。

(三)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及第五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全額保險費。

二、第二類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六十，其餘百分之四十，由中央政府補助。

三、第三類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其餘百分之七十，由中央政府補助。

四、第四類被保險人：

(一)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被保險人，由其所屬機關全額補助。

(二)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被保險人，由中央役政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三)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三目被保險人，由中央矯正主管機關及國防部全額補助。

五、第五類被保險人，由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六、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一目之被保險人所應付之保險費，由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補助；眷屬之保險費自付百分之三十，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補助百分之七十。

七、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之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六十，中央政府補助百分之四十。但依本法第九條第一款規定，以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被保險人身分參加本保險者，應自付全額保險費。

	第二十七條　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保險費負擔，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第一類被保險人：

(一)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七十。但私立學校教職員之保險費，由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學校負擔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百分之三十五，由中央政府補助。

(二)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三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六十，其餘百分之十，由中央政府補助。

(三)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及第五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全額保險費。

二、第二類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六十，其餘百分之四十，由中央政府補助。

三、第三類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其餘百分之七十，由中央政府補助。

四、第四類被保險人：

(一)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被保險人，由其所屬機關全額補助。

(二)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被保險人，由中央役政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三)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三目被保險人，由中央矯正主管機關及國防部全額補助。

五、第五類被保險人，由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六、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一目之被保險人所應付之保險費，由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補助；眷屬之保險費自付百分之三十，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補助百分之七十。

七、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之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六十，中央政府補助百分之四十。
	親民黨黨團提案：
一、明定「依法經許可來臺就學，並領有停留證明文件滿六個月之非本國籍在學學生」之被保險人應全額負擔保險費。

二、本條文原第一項第七款，依序調整為第一項第八款。

三、因應本修正案將原第十條條文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調整為第一項第六款第三目，本條文配合修正，將條文中原「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之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六十，中央政府補助百分之四十」，改為「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三目之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六十，中央政府補助百分之四十」。

委員羅淑蕾等20人提案：
鑑於健保費的「收取公平性」與「負擔對稱性」係確保全民健保新制永續營運之重要基石，應將這些陸生、僑生、外籍生等非本國籍學生於健保新制中重新規範並作出不同處理，建請另增新設第七類予以納列，同時衡平醫療人權及健保財務間的政策抉擇，對於這些居留就學的非本國籍學生，應採準國民待遇原則妥適辦理該非本國籍學生健保費之收取及負擔。

委員陳其邁等21人提案：
一、全民健保之保險費係國家為確保全民健保制度之運作，對於被保險人因全民健保之受益而收取之費用，為被保險人公法上給付之一種，為推行全民健保，法律規定被保險人之保險費包含被保險人自付額、投保單位之負擔額及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之補助額，固符合憲法推行全民健保之意旨，然其額數比例之訂定，係屬立法裁量事項，並須合於憲法所定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對於不同類別之被保險人之自付額及負擔、補助額應為妥適之立法裁量。

二、鑑於全民健保係社會保險，我國國民均強制納入保險，為顧及被保險人負擔保險費之能力及冀期全民健保之永續經營，基於社會連帶暨互助、危險分擔及公共利益之考量，針對保險費之收取比例本得有不同之設計。

三、考量健保財務狀況日益惡化且為秉持公平合理性，故對於取得我國居留證明之外籍人士自應得做不同處理，要求其全額自付我國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爰修正第七款。

四、新移民配偶仍得依眷屬身分加保，不因本法修正而受影響。

審查會：
第二十七條條文：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田召集委員秋堇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台聯黨團及民進黨黨團分別提出異議。

台聯黨團提案：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針對第8屆第6會期第8次議程討論事項第4案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親民黨黨團、委員羅淑蕾等20人分別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第十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丁守中等20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其邁等21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擬請院會交付黨團協商。

提案人：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賴振昌　葉津鈴　周倪安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六會期第8次會討論事項第4案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親民黨黨團、委員羅淑蕾等20人分別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第十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丁守中等20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其邁等21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提請交黨團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蔡其昌　蕭美琴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五案。

五、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0月24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03400022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不須經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103年04月30日台立議字第1030701468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提案，係103年4月18日本院第8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3年10月20日舉行第8屆第5會期第19次全體委員會議，由委員吳育昇擔任主席，將上開提案提出審查。上開會議，邀請內政部部長陳威仁說明提案要旨，並備質詢，另請司法院、法務部、外交部、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國家發展委員會派員列席備詢。

三、行政院提案要旨：

入出國及移民法（以下簡稱本法）於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制定公布，並自同日施行，迄今已歷經六次修正。為遵照司法院釋字第七○八號解釋，有關外國人收容應符合「法官保留」原則之意旨，並為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九條第四項有關人民自由受剝奪時，有權向法院即時提出救濟之規範，以及回應國際人權專家學者對我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初次國家報告所提出之意見，且配合實務作業所需，本法有關外國人強制驅逐出國及收容制度等規定，實有予以修正之必要，並應增訂相關配套措施，以確實保障人權，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之強制出國及收容，準用本法關於外國人之相關規定，俾符權益衡平原則及保障其人身自由權利。（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二)入出國及移民署知悉外國人涉有刑事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於強制驅逐出國十日前，應先通知司法機關，以加強相關機關間之橫向聯繫；又增列入出國及移民署於執行強制驅逐出國前，應給予合法入國外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俾符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維護其自由遷徙權利；另定明入出國及移民署召開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審查會之組成人員及相關要件，俾使強制驅逐出國之審查程序更為嚴謹。（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

(三)為符合司法院釋字第七○八號解釋有關行政機關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所需合理作業期間之意旨，修正入出國及移民署得為暫予收容處分之要件、期間及相關程序，另增列入出國及移民署經給予外國人陳述意見機會後，認以不暫予收容為宜，或有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三十八條之七等情形，得命其遵守收容替代處分，並例示得不暫予收容之情形及判斷依據，以符比例原則及維護其人身自由權利。（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第三十八條之一）

(四)為符合司法院釋字第七○八號解釋應給予受暫予收容處分人得即時向法院提出救濟之意旨，爰增訂受收容人或其親友對收容處分不服時，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提起收容異議，又增列入出國及移民署收受異議後，除認收容異議有理由，而撤銷或廢止原收容處分外，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將受收容人連同收容異議書或相關卷宗資料，移送法院審理之要件、程序及排除期間等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之二、第三十八條之三）

(五)為符合司法院釋字第七○八號解釋有關收容應符合「法官保留」之意旨，增訂暫予收容期間屆滿前，入出國及移民署認有續予收容之必要，應向法院聲請裁定續予收容；續予收容期間屆滿前，入出國及移民署認有延長收容之必要，應向法院聲請裁定延長收容，以及續予收容期間，最長不得逾四十五日，延長收容期間，最長不得逾六十日。（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之四）

(六)為明確釐清受收容人涉有刑事案件時，司法及行政機關權責之分際，避免以往實務上以行政收容代替刑事羈押之流弊，故除增訂於本法本次修正條文施行前之收容人仍適用修正施行前折抵刑期或罰金數額之規定外，又增列本法本次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經入出國及移民署收容之受收容人，於修正施行後尚未執行完畢，有關人身自由權利保障及應如何適用法律之相關規定，以有效維護當事人權益，及釐清法律適用疑義。（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之五）

(七)為適度維護收容秩序，增訂入出國及移民署作成暫予收容處分，或法院裁定准予續予收容或延長收容後，外國人因收容原因消滅或無收容之必要，入出國及移民署得依職權廢止暫予收容處分或停止收容，並增訂外國人違反相關應遵守事項之法律效果，以期完善。（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之七、第三十八條之八）

(八)為增進行政效率節省司法資源，爰增列法院審理收容異議、延長收容及續予收容裁定案件時，得以遠距審理方式為之，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授權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訂定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之九）

(九)為確保國境整體安全，修正外來人口於出國（境）接受證照查驗時，入出國及移民署亦得運用個人生物特徵識別科技進行資料比對，防止因案列管者以易容或冒用他人護照等不法方式出國（境）之情形發生。（修正條文第九十一條）

四、內政部部長陳威仁說明：

(一)修法背景說明：

本次修正目的，係為遵照司法院釋字第708號解釋有關外國人收容應符合「法官保留」原則之意旨，並為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4項「人民自由受剝奪時，有權向法院即時提出救濟」之規範，以及回應國際人權專家學者對我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初次國家報告所提出意見。經考量實務作業需求，並與司法院多次研商後，提出本修正案，增訂相關配套措施，以保障人權。

另依司法院釋字第708號解釋意旨，本法相關條文，應於該號解釋102年2月6日公布後之2年內（即104年2月6日前）完成修正，時效上較為急迫，懇請各位委員多多支持。

(二)本法修正重點 ：

本次研擬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共計15條，重點如下：

1.修正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之強制驅逐出國及收容，準用本法外國人之相關規定，俾符權益衡平原則。

2.增列本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於執行強制驅逐出國前，應給予合法入國外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俾符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維護自由遷徙權利；另明定移民署召開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審查會之組成人員及相關要件，俾使強制驅逐出國之審查程序更為嚴謹。

3.修正移民署得為暫予收容處分之要件、期間及相關程序，另增列移民署經給予外國人陳述意見機會後，認以不暫予收容為宜，或有修正條文第38條之1、第38條之7等情形，得命其遵守收容替代處分後不予收容；並明文列舉得不暫予收容之情形及判斷依據，以符比例原則並維護其人身自由權利。

4.增訂受收容人或其親友對收容處分不服時，得向移民署提起收容異議，並增列移民署收受異議後，除認收容異議有理由，而撤銷或廢止原收容處分外，應於24小時內將受收容人連同收容異議書或相關卷宗資料，移送法院審理之要件、程序及在途期間等相關規定。

5.增訂暫予收容期間屆滿前，移民署認有續予收容之必要，應向法院聲請裁定續予收容；續予收容期間屆滿前，移民署認有延長收容之必要，應向法院聲請裁定延長收容；續予收容期間，最長不得逾45日，延長收容期間，最長不得逾60日。

6.增訂本法本次修正條文施行前之受收容人，仍適用修正施行前折抵刑期或罰金數額之規定；又增列本法本次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經移民署收容之受收容人，於修正施行後尚未執行完畢，有關人身自由權利保障及應如何適用法律之規定。

7.增訂移民署作成暫予收容處分，或法院裁定准予續予收容或延長收容後，外國人因收容原因消滅或無收容之必要，移民署得依職權廢止暫予收容處分或停止收容，並增列外國人違反相關應遵守事項之法律效果，以期完善。

8.增列法院審理收容異議、延長收容及續予收容裁定案件時，得以遠距審理方式為之，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授權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訂定之規定。

(三)預期效益：

目前各國有關收容之立法例，大多仍係由行政機關自行決定，本法修正草案順利通過後，未來除由移民署因遣送所需合理作業期間之暫予收容外，其餘依本法所為之收容案件於暫予收容期間屆滿前，均須移送法院審理，使我國對於收容人權之保障在國際間居於領先地位，有效提升國家形象。

五、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處處長張恆裕說明：

(一)背景說明

近年來我國由於少子化與高齡化加速進展，15-64歲工作年齡人口將於2015年之1,737萬人達到最高峰後逐年下降；依據本會人口推估，到2060年15-64歲工作年齡人口將下降至923萬人，從2015年至2060年間，每年平均減少18萬人（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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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繪製自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3至150年）

圖一、工作年齡人口趨勢推估

而我國2013年勞動力參與率為58.4%，低於日、韓、星等國的水準（南韓61.5%、新加坡66.7%、日本59.3%），惟未來我國勞參率若能逐年提高則可充裕國內勞動力。（如圖二）此外，隨著，我國產業結構轉型與生產自動化，加以勞動生產力提升等，未來，我國勞動力需求恐會縮減，可紓解工作年齡人口下降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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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動部，102年國際勞動統計，國發會整理

圖二、2013年我國與日、韓、星勞動力參與率比較

在國際人口移動方面，我國高階專業人才大量外移，而移入人力卻以補充性外籍藍領勞力為主，呈現「高出低進」之現象，未來勞動力供給之量與質課題，亟需及早綢繆。

(二)現行政府因應措施

為因應我國人口結構「少子女化」及「高齡化」，政府推動之相關措施，包括：加強提供育兒家庭優質照護教養環境、調整各級教育資源與體系、健全完善的醫療照護服務體系、建立多元化的經濟安全保障，以及提供健康友善安全的生活環境等。

在人才「留用」方面，針對公部門、教育及研究機構，鬆綁薪資限制，辦理「彈性薪資」制度，縮短與國外聘僱薪資水準差距，避免人才流失；利用國家型計畫和國際合作研發計畫，提供高階研發工作，以期留住在臺外籍人才；鬆綁僑外生留臺實習及工作限制，自103年7月1日起畢業之國內僑外生可申請多元審查之「評點配額機制」留臺工作。

在人才「延攬」方面，鬆綁工作居留規定，取消永久居留證持有者每年在臺居住183日限制，以及放寬國人海外出生子女得直接定居設籍等；另為打造友善國際環境，放寬外籍人才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得隨同申請永久居留，以及增列外籍人才之成年未婚且身心障礙子女得隨同申請居留等

(三)未來政策強化方向

考量我國面臨人口結構高齡化以及少子女化，人才國際競爭日趨激烈，人才流動益加頻繁，我國移民法規及延攬國際人才政策有必要在現行基礎上，做更進一步的規劃與調整。重點如下：

一、強化延攬海外優秀人才作為。

二、加強延攬我國僑民及其後代回臺工作。

三、加強僑外生留臺工作。

四、持續檢討外國人來臺工作限制。

五、強化解決外國人在臺生活、居留與工作問題。

(四)結語

「入出國及移民法」之修法可配合落實我國相關人口及人才政策，本會將本「政府一體，專業分工」之理念與相關機關密切聯繫，協調合作；未來更將從社會各階層的角度規劃全方位的政策，並汲取各國相關經驗及策略，積極落實推動，以期舒緩我國面臨的人口及人才問題。

六、經說明及詢答後，進行逐條審查，委員對於行政院提案修正內容，落實司法院釋字第七○八號解釋，關於外國人收容相關處置措施，均應符合「法官保留」原則之意旨，並具體實踐「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九條第四項關於人民自由受剝奪時，有權即時向法院提出救濟之旨趣，均表原則肯定。唯其中第三十八條之三第二項規定，「入出國及移民署應於移送法院之意見書中敘明」之事項，行政訴訟法相類條文均以「釋明」取代「敘明」，爰予修正以統一法律用語；第三十八條之六規定，入出國及移民署作成暫予收容處分、收容替代處分及強制驅逐出國處分時，仍應於二十四小時內，聯繫當事人原籍國駐華使領館、授權機構或通知其在臺指定之親友，爰於句末增列「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等字，以符保障人權之立法意旨；第三十八條之七規定，入出國及移民署依職權，廢止暫予收容處分或停止收容之原因，除因收容原因消滅或無收容之必要外，「有得不予收容之情形」亦屬之，爰予增列。其餘各條，委員討論均獲共識予以支持，爰決議：「(一)第三十八條之三，第二項中「明」文字修正為「釋明」，其餘文字照案通過。(二)第三十八條之六，句末增「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等字，其餘文字照案通過。(三)第三十八條之七，第一項修正為「入出國及移民署作成暫予收容處分，或法院裁定准予續予收容或延長收容後，因收容原因消滅、無收容之必要或有得不予收容情形，入出國及移民署得依職權，廢止暫予收容處分或停止收容後，釋放受收容人。」，其餘文字照案通過。(四)其餘條文，照案通過。」

七、本案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並由召集委員吳育昇於院會討論本案時作補充說明，院會討論本法案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八、附條文對照表1份。

	「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行政院提案,\s\do14(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條文
	現行法
	說明

	（照案通過）

第十五條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未經許可入國，或經許可入國已逾停留、居留或限令出國之期限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逕行強制其出國，並得限制再入國。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逾期居留未滿三十日，且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續存在者，經依第八十五條第四款規定處罰後，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重新申請居留；其申請定居，核算在臺灣地區居留期間，應扣除一年。

第一項受強制出國者於出國前，非予收容顯難強制出國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暫予收容，期間自暫予收容時起最長不得逾十五日。出國後，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廢止其入國許可，並註銷其入國許可證件。

前三項規定，於本法施行前入國者，亦適用之。

第一項所定強制出國之處理方式、程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之強制出國，準用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四項及第三十八條之六規定；第三項之暫予收容及其後之續予收容、延長收容，準用第三十八條至第三十九條規定。
	第十五條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未經許可入國，或經許可入國已逾停留、居留或限令出國之期限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逕行強制其出國，並得限制再入國。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逾期居留未滿三十日，且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續存在者，經依第八十五條第四款規定處罰後，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重新申請居留；其申請定居，核算在臺灣地區居留期間，應扣除一年。

第一項受強制出國者於出國前，非予收容顯難強制出國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暫予收容，期間自暫予收容時起最長不得逾十五日。出國後，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廢止其入國許可，並註銷其入國許可證件。

前三項規定，於本法施行前入國者，亦適用之。

第一項所定強制出國之處理方式、程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之強制出國，準用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四項及第三十八條之六規定；第三項之暫予收容及其後之續予收容、延長收容，準用第三十八條至第三十九條規定。
	第十五條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未經許可入國，或經許可入國已逾停留、居留或限令出國之期限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逕行強制其出國，並得限制再入國。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逾期居留未滿三十日，且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續存在者，經依第八十五條第四款規定處罰後，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重新申請居留；其申請定居，核算在臺灣地區居留期間，應扣除一年。

第一項受強制出國者於出國前，入出國及移民署得暫予收容。出國後，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廢止其入國許可，並註銷其入國許可證件。

前三項規定，於本法施行前入國者，亦適用之。

第一項所定強制出國之處理方式、程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之強制出國，準用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但書、第二項及第三十八條第八項規定；第三項之收容，準用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至第八項及第三十九條規定。
	行政院提案：
一、為因應司法院釋字第七○八號解釋，本法有關外國人之收容，應符合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官保留」原則等意旨，且考量外國人與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相關權益之衡平，並配合現行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八條修正及相關條文之增列，爰修正現行第三項及第六項相關規定，俾使無戶籍國民之強制出國及收容，亦得準用本法關於外國人之相關條文，以保障其人權。

二、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及第五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六條　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強制驅逐出國：

一、違反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未經查驗入國。

二、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臨時入國。

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強制驅逐出國，或限令其於十日內出國，逾限令出國期限仍未出國，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強制驅逐出國：
一、入國後，發現有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禁止入國情形之一。

二、違反依第十九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應備文件、證件、停留期間、地區之管理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擅離過夜住宿之處所。

四、違反第二十九條規定，從事與許可停留、居留原因不符之活動或工作。

五、違反入出國及移民署依第三十條所定限制住居所、活動或課以應行遵守之事項。

六、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停留或居留期限屆滿前，未申請停留、居留延期。但有第三十一條第三項情形者，不在此限。

七、有第三十一條第四項規定情形，居留原因消失，經廢止居留許可，並註銷外僑居留證。

八、有第三十二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情形，經撤銷或廢止居留許可，並註銷外僑居留證。

九、有第三十三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情形，經撤銷或廢止永久居留許可，並註銷外僑永久居留證。

入出國及移民署於知悉前二項外國人涉有刑事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於強制驅逐出國十日前，應通知司法機關。該等外國人除經依法羈押、拘提、管收或限制出國者外，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強制驅逐出國或限令出國。
入出國及移民署依第二項規定強制驅逐合法入國之外國人出國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強制驅逐已取得居留或永久居留許可之外國人出國前，並應召開審查會。但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經審查會審查，逕行強制驅逐出國：

一、以書面聲明放棄陳述意見或自願出國。

二、經法院於裁判時併宣告驅逐出境確定。

三、依其他法律規定應限令出國。

四、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從事恐怖活動之虞，且情況急迫應即時處分。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強制驅逐出國之處理方式、程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項審查會由主管機關遴聘有關機關代表、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共同組成，其中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且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之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第三十六條　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強制驅逐出國：

一、違反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未經查驗入國。

二、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臨時入國。

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強制驅逐出國，或限令其於十日內出國，逾限令出國期限仍未出國，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強制驅逐出國：
一、入國後，發現有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禁止入國情形之一。

二、違反依第十九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應備文件、證件、停留期間、地區之管理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擅離過夜住宿之處所。

四、違反第二十九條規定，從事與許可停留、居留原因不符之活動或工作。

五、違反入出國及移民署依第三十條所定限制住居所、活動或課以應行遵守之事項。

六、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停留或居留期限屆滿前，未申請停留、居留延期。但有第三十一條第三項情形者，不在此限。

七、有第三十一條第四項規定情形，居留原因消失，經廢止居留許可，並註銷外僑居留證。

八、有第三十二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情形，經撤銷或廢止居留許可，並註銷外僑居留證。

九、有第三十三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情形，經撤銷或廢止永久居留許可，並註銷外僑永久居留證。

入出國及移民署於知悉前二項外國人涉有刑事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於強制驅逐出國十日前，應通知司法機關。該等外國人除經依法羈押、拘提、管收或限制出國者外，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強制驅逐出國或限令出國。
入出國及移民署依第二項規定強制驅逐合法入國之外國人出國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強制驅逐已取得居留或永久居留許可之外國人出國前，並應召開審查會。但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經審查會審查，逕行強制驅逐出國：

一、以書面聲明放棄陳述意見或自願出國。

二、經法院於裁判時併宣告驅逐出境確定。

三、依其他法律規定應限令出國。

四、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從事恐怖活動之虞，且情況急迫應即時處分。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強制驅逐出國之處理方式、程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項審查會由主管機關遴聘有關機關代表、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共同組成，其中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且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之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第三十六條　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強制驅逐出國。但其涉有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應先通知司法機關：

一、違反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未經查驗入國。

二、入國後，發現有第十八條禁止入國情形之一。

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臨時入國。

四、違反依第十九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應備文件、證件、停留期間、地區之管理規定。

五、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擅離過夜住宿之處所。

六、違反第二十九條規定，從事與許可停留、居留原因不符之活動或工作。

七、違反入出國及移民署依第三十條所定限制住居所、活動或課以應行遵守之事項。

八、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停留或居留期限屆滿前，未申請停留、居留延期。但有第三十一條第三項情形者，不在此限。

九、有第三十一條第四項規定情形，居留原因消失，經廢止居留許可，並註銷外僑居留證。

十、有第三十二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情形，經撤銷或廢止居留許可，並註銷外僑居留證。

十一、有第三十三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情形，經撤銷或廢止永久居留許可，並註銷外僑永久居留證。

入出國及移民署依前項規定強制驅逐已取得居留、永久居留許可外國人出國前，應組成審查會審查之，並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經審查會審查，逕行強制驅逐出國：

一、以書面聲明放棄陳述意見或自願出國。

二、經法院於裁判時併宣告驅逐出境。

三、依其他法律應限令出國。

四、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從事恐怖活動之虞，且情況急迫應即時處分。

外國人有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至第十一款情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於強制驅逐出國前，限令其於七日內出國。

第一項所定強制驅逐出國之處理方式、程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審查會之組成、審查要件、程序等事宜，由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按外國人依現行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規定，未經查驗入國及未經許可入國者，情狀較為嚴重，且實務上一律強制驅逐出國；又現行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至第十一款之情形，得由移民署依職權裁量是否應予強制驅逐出國，或限令其於七日內出國。次按限令出國規定原係便利本應受強制驅逐出國處分之外國人，得有自行出國之機會，惟若其逾越限令期限仍未出國，入出國及移民署仍得強制驅逐出國，爰整併現行第一項至第三項相關文字內容，並調整項次於第一項至第三項中規定，又實務上入出國及移民署通常僅能知悉外國人是否涉有刑事案件，惟為求慎重，避免涉及其他重大案件之外國人卸責，爰增訂第三項定明於知悉前二項外國人涉有刑事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於強制驅逐出國前，應先通知司法機關，且除有經司法機關羈押、拘提、管收或限制出國情形外，入出國及移民署仍得執行強制驅逐出國或限令出國。另為衡平外國人與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之權益，爰將限令外國人出國之期限，修正為十日。

二、按合法入國之意義，實務上係包含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經許可來臺合法停留、居留。為符合司法院釋字第七一○號解釋之意旨，使合法入國之外國人，於入國後如有違法、違規情事，依規定得（應）予強制驅逐出國，於強制驅逐出國前有申辯之機會，俾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維護渠等自由遷徙權利，爰修正現行第二項相關規定，並移列為第四項。至非法入國之外國人，於強制驅逐出國前未賦予其申辯之機會，係考量依釋字第七一○號解釋意旨，主要為保障合法入國者，且其違法性高，以兼顧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

三、配合現行第一項及第二項之修正，調整現行第四項所援引之項次，並移列為第五項。

四、有關已取得居留、永久居留許可之外國人驅逐出國處分，應由較為中立客觀之審查會進行審議，爰修正現行第五項規定，定明審查會之組成應有各有關機關代表、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代表共同組成，並增列性別比例之規範，又有關審查會之審查要件及程序等，係屬機關內部組織運作事項，以設置要點規範已足，尚無須於本法中規範，爰刪除現行第四項相關文字，並重新整理後，增列為第六項。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七條　入出國及移民署對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涉有第十五條第一項或外國人涉有前條第一項、第二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為調查之需，得請求有關機關、團體協助或提供必要之資料。被請求之機關、團體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監獄、技能訓練所、戒治所、少年輔育院及矯正學校，對於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或外國人，於執行完畢或其他理由釋放者，應通知入出國及移民署。
	第三十七條　入出國及移民署對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涉有第十五條第一項或外國人涉有前條第一項、第二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為調查之需，得請求有關機關、團體協助或提供必要之資料。被請求之機關、團體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監獄、技能訓練所、戒治所、少年輔育院及矯正學校，對於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或外國人，於執行完畢或其他理由釋放者，應通知入出國及移民署。
	第三十七條　入出國及移民署對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涉有第十五條第一項或外國人涉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為調查之需，得請求有關機關、團體協助或提供必要之資料。被請求之機關、團體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監獄、技能訓練所、戒治所、少年輔育院及矯正學校，對於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或外國人，於執行完畢或其他理由釋放者，應通知入出國及移民署。
	行政院提案：
一、配合現行第三十六條之修正調整第一項援引之項次。

二、第二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八條　外國人受強制驅逐出國處分，有下列情形之一，且非予收容顯難強制驅逐出國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暫予收容，期間自暫予收容時起最長不得逾十五日，且應於暫予收容處分作成前，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

一、因天災或航空器、船舶故障，不能依規定執行。
二、無相關旅行證件，不能依規定執行。
三、有事實足認有行方不明、逃逸或不願自行出國之虞。
四、受外國政府通緝。

入出國及移民署經依前項規定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後，認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而以不暫予收容為宜，得命其覓尋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慈善團體、非政府組織或其本國駐華使領館、辦事處或授權機構之人員具保或指定繳納相當金額之保證金，並遵守下列事項之一部或全部等收容替代處分，以保全強制驅逐出國之執行：
一、定期至入出國及移民署指定之專勤隊報告生活動態。
二、限制居住於指定處所。
三、定期於指定處所接受訪視。
四、提供可隨時聯繫之聯絡方式、電話，於入出國及移民署人員聯繫時，應立即回覆。
依前項規定得不暫予收容之外國人，如違反收容替代處分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沒入其依前項規定繳納之保證金；其係由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具保時，入出國及移民署應於三年內不再受理其具保；其係由慈善團體、非政府組織或其本國駐華使領館、辦事處或授權機構之人員具保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於三年內不再受理其具保。
	第三十八條　外國人受強制驅逐出國處分，有下列情形之一，且非予收容顯難強制驅逐出國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暫予收容，期間自暫予收容時起最長不得逾十五日，且應於暫予收容處分作成前，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

一、因天災或航空器、船舶故障，不能依規定執行。
二、無相關旅行證件，不能依規定執行。
三、有事實足認有行方不明、逃逸或不願自行出國之虞。
四、受外國政府通緝。

入出國及移民署經依前項規定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後，認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而以不暫予收容為宜，得命其覓尋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慈善團體、非政府組織或其本國駐華使領館、辦事處或授權機構之人員具保或指定繳納相當金額之保證金，並遵守下列事項之一部或全部等收容替代處分，以保全強制驅逐出國之執行：
一、定期至入出國及移民署指定之專勤隊報告生活動態。
二、限制居住於指定處所。
三、定期於指定處所接受訪視。
四、提供可隨時聯繫之聯絡方式、電話，於入出國及移民署人員聯繫時，應立即回覆。
依前項規定得不暫予收容之外國人，如違反收容替代處分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沒入其依前項規定繳納之保證金；其係由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具保時，入出國及移民署應於三年內不再受理其具保；其係由慈善團體、非政府組織或其本國駐華使領館、辦事處或授權機構之人員具保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於三年內不再受理其具保。
	第三十八條　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非予收容，顯難強制驅逐出國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暫予收容：

一、受驅逐出國處分或限令七日內出國仍未離境。

二、未經許可入國。

三、逾期停留、居留。

四、受外國政府通緝。

前項收容以六十日為限，收容期間屆滿，入出國及移民署在事實上認有繼續收容之必要，得延長收容六十日，以一次為限。但受收容人所持護照或旅行文件遺失或失效，尚未能換發、補發或延期者，得延長收容至有效證件備齊後三十日止。
受收容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法定代理人、兄弟姊妹，得於七日內向入出國及移民署提出收容異議。
受收容人無法遣送或經認定無暫予收容之必要時，入出國及移民署得限定其住居所或附加其他條件後，廢止收容處分。
受收容人涉及刑事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於收容前或執行強制驅逐出國十五日前，應通知司法機關；其係經司法機關責付者，並應經司法機關同意，始得執行強制驅逐出國。司法機關認為有羈押之必要者，應移請司法機關處理。
有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之外國人涉及刑事案件，經司法機關責付而收容於第三十九條所定之收容處所，並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其收容之日數，以一日折抵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或刑法第四十二條第六項裁判所定之罰金額數。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外國人涉嫌犯罪，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於修正施行後尚未執行完畢者，其於修正施行前收容於第三十九條收容處所之日數，仍適用修正施行前折抵之規定。
第二項收容、延長收容及第三十六條強制驅逐出國之處分，應以當事人理解之語文作成書面通知，附記處分理由及不服處分提起救濟之方法、期間、受理機關等相關規定；收容處分並應聯繫當事人原籍國駐華使領館或授權機構。
	行政院提案：
一、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八號解釋意旨，入出國及移民署為將外國人遣送出國，自須有合理之作業期間，例如代為洽購機票、申辦護照及旅行文件、聯繫相關機關協助或其他應辦事項，於此期間內得暫予收容該外國人，且收容期間之上限不得逾越十五日；又為使暫予收容期間之時點起算明確，以及賦予受收容處分人事先得有申辯機會，俾保障其人身自由權利，爰修正現行第一項相關文字。

二、按實務上現行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情形，均於收容前製作強制驅逐出國處分，故可逕以第一款規定涵括，為精簡文字及使語意明確，爰將相關款次內容予以整併，並移列至第一項序文；又實務上屢有外國人因天災或航空器、船舶故障、無相關旅行證件，或受收容人有行蹤不明、逃逸或不願自行出國之虞等事由，為保全強制驅逐出國之執行，實有予以收容之必要，且因此屬限制人民人身自由之權利，應以法律明確規範，俾符法律保留原則，爰增列為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

三、另為配合司法院釋字第七○八號解釋意旨，相關配套與救濟制度之內容均需通盤納入本法規範。本法為此已另增列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之二、第三十八條之五及第三十八條之六等相關規範，可涵括現行第二項至第八項之內容，為避免重復並精簡本條項次，爰將現行第二項至第八項予以刪除。

四、按收容之前提要件為非予收容，顯難強制驅逐出國，且須為最後之手段，方符比例原則。爰增列第二項規定，定明入出國及移民署經依第一項規定，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認無收容之必要，又基於保護社會安全，有效管理外國人事務等需要，及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等目的，得命其覓尋在臺之保證人及遵守相關事項，以確保未來之執行，並兼顧人權保障及維護收容秩序。

五、定明外國人違反收容替代處分時，入出國及移民署得沒入已繳納之保證金，又如其係由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具保時，入出國及移民署應於三年內不再受理其具保；其係由慈善團體、非政府組織或其本國駐華使領館、辦事處或授權機構之人員具保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於三年內不再受理其具保，以明其責。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八條之一　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暫予收容：

一、精神障礙或罹患疾病，因收容將影響其治療或有危害生命之虞。

二、懷胎五個月以上或生產、流產未滿二個月。

三、罹患傳染病防治法第三條所定傳染病。

四、衰老或身心障礙致不能自理生活。

五、經司法或其他機關通知限制出國。

入出國及移民署經依前項規定不暫予收容，或依第三十八條之七第一項廢止暫予收容處分或停止收容後，得依前條第二項規定為收容替代處分。
	第三十八條之一　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暫予收容：

一、精神障礙或罹患疾病，因收容將影響其治療或有危害生命之虞。

二、懷胎五個月以上或生產、流產未滿二個月。

三、罹患傳染病防治法第三條所定傳染病。

四、衰老或身心障礙致不能自理生活。

五、經司法或其他機關通知限制出國。

入出國及移民署經依前項規定不暫予收容，或依第三十八條之七第一項廢止暫予收容處分或停止收容後，得依前條第二項規定為收容替代處分。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按外國人收容管理規則第四條，原已有外國人具特定事實不宜收容時，得暫不予收容之規定，其與外國人權利義務密切相關，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款規定，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事項，應以法律定之，爰彙整外國人收容管理規則第四條得暫不予收容之規定，並考量受收容人因涉案經司法或其他機關限制出國，即無法強制驅逐出國之實務執行需要，爰一併增列於第一項中規範。

三、又外國人於收容前，若有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不暫予收容，或外國人於暫予收容處分作成，或法院裁定准予續予收容或延長收容後，有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或第三十八條之七第一項所定之廢止暫予收容處分或停止收容情形，入出國及移民署均得依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對當事人為相關收容替代處分後再予釋放，以維收容秩序，爰增訂為第二項規定，以資明確。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八條之二　受收容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法定代理人、兄弟姊妹，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暫予收容處分不服者，得於受收容人收受收容處分書後暫予收容期間內，以言詞或書面敘明理由，向入出國及移民署提出收容異議；其以言詞提出者，應由入出國及移民署作成書面紀錄。

入出國及移民署收受收容異議後，應依職權進行審查，其認異議有理由者，得撤銷或廢止原暫予收容處分；其認異議無理由者，應於受理異議時起二十四小時內，將受收容人連同收容異議書或異議紀錄、入出國及移民署意見書及相關卷宗資料移送法院。但法院認得依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為遠距審理者，於法院收受卷宗資料時，視為入出國及移民署已將受收容人移送法院。

第一項之人向法院或其他機關提出收容異議，法院或其他機關應即時轉送入出國及移民署，並應以該署收受之時，作為前項受理收容異議之起算時點。

對於暫予收容處分不服者，應依收容異議程序救濟，不適用其他撤銷訴訟或確認訴訟之相關救濟規定。

暫予收容處分自收容異議經法院裁定釋放受收容人時起，失其效力。
	第三十八條之二　受收容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法定代理人、兄弟姊妹，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暫予收容處分不服者，得於受收容人收受收容處分書後暫予收容期間內，以言詞或書面敘明理由，向入出國及移民署提出收容異議；其以言詞提出者，應由入出國及移民署作成書面紀錄。

入出國及移民署收受收容異議後，應依職權進行審查，其認異議有理由者，得撤銷或廢止原暫予收容處分；其認異議無理由者，應於受理異議時起二十四小時內，將受收容人連同收容異議書或異議紀錄、入出國及移民署意見書及相關卷宗資料移送法院。但法院認得依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為遠距審理者，於法院收受卷宗資料時，視為入出國及移民署已將受收容人移送法院。

第一項之人向法院或其他機關提出收容異議，法院或其他機關應即時轉送入出國及移民署，並應以該署收受之時，作為前項受理收容異議之起算時點。

對於暫予收容處分不服者，應依收容異議程序救濟，不適用其他撤銷訴訟或確認訴訟之相關救濟規定。

暫予收容處分自收容異議經法院裁定釋放受收容人時起，失其效力。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受收容人及其相關之人對於暫予收容處分不服時，得有申辯及獲得即時有效之司法救濟機會，並使行政機關得先行審查異議之妥當性；且為使現行條文語義明確，以維護不諳法律之受收容人相關權益，故若受收容人或其相關之人，以言詞提出收容異議時，入出國及移民署應作成書面紀錄，爰增列為第一項。

三、入出國及移民署如認異議有理由時，得撤銷或廢止原暫予收容處分，如認異議無理由時，應於相當時限內，將受收容人連同相關卷宗資料移送法院審理，俾保障受收容人獲得即時救濟之權利，並考量行政訴訟法已定有遠距審理制度，各法院與部分行政機關間之遠距訊問設備相互通聯，亦運作多時，行遠距設備訊問之審理程序尚無窒礙，法院受理收容異議事件，如認為適當時，自得依受收容人或入出國及移民署之聲請或依職權，以遠距視訊設備行遠距視訊審理，便利受收容人免予提送，並兼顧審理之迅捷。是故，法院認得為遠距審理時，於收受卷宗時，視為入出國及移民署已將受收容人移送法院，爰增列為第二項規定。

四、配合第一項規定，增訂向法院或其他機關提出收容異議，仍以轉送入出國及移民署時，始生法律之效果，爰增列第三項規定。

五、基於憲法第八條對人身自由之保障，對於暫予收容處分之救濟，程序上重在簡便迅捷之審理，如依傳統爭訟程序救濟，恐緩不濟急；又第一項已定明收容異議程序，賦予受收容人或其親屬立即聲請法院審查決定之救濟機會，以取代傳統之行政爭訟救濟程序。當事人對暫予收容處分不服者，應依收容異議特殊行政爭訟程序救濟，不得再依行政訴訟法提起撤銷訴訟、確認暫予收容處分違法或無效訴訟，爰增列第四項規定。

六、收容異議經法院裁定釋放受收容人時起，原暫予收容處分之效力即因而失效，其效力自不繼續存在，爰定明暫予收容處分自收容異議經法院裁定釋放受收容人時起，失其效力，增列為第五項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三十八條之三　前條第二項所定二十四小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經過期間不予計入。但不得有不必要之遲延：

一、因交通障礙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所生不得已之遲滯。

二、在途移送時間。

三、因受收容人身體健康突發之事由，事實上不能詢問。

四、依前條第一項提出異議之人不同意於夜間製作收容異議紀錄。

五、受收容人表示已委任代理人，因等候其代理人到場致未予製作收容異議紀錄。但等候時間不得逾四小時。其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因等候經通知陪同在場之人到場，致未予製作前條第一項之收容異議紀錄，亦同。

六、受收容人須由通譯傳譯，因等候其通譯到場致未予製作前條第一項之收容異議紀錄。但等候時間不得逾六小時。

七、因刑事案件經司法機關提訊之期間。

前項情形，入出國及移民署應於移送法院之意見書中釋明。

入出國及移民署未依第一項規定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者，應即廢止暫予收容處分，並釋放受收容人。
	第三十八條之三　前條第二項所定二十四小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經過期間不予計入。但不得有不必要之遲延：

一、因交通障礙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所生不得已之遲滯。

二、在途移送時間。

三、因受收容人身體健康突發之事由，事實上不能詢問。

四、依前條第一項提出異議之人不同意於夜間製作收容異議紀錄。

五、受收容人表示已委任代理人，因等候其代理人到場致未予製作收容異議紀錄。但等候時間不得逾四小時。其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因等候經通知陪同在場之人到場，致未予製作前條第一項之收容異議紀錄，亦同。

六、受收容人須由通譯傳譯，因等候其通譯到場致未予製作前條第一項之收容異議紀錄。但等候時間不得逾六小時。

七、因刑事案件經司法機關提訊之期間。

前項情形，入出國及移民署應於移送法院之意見書中敘明。

入出國及移民署未依第一項規定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者，應即廢止暫予收容處分，並釋放受收容人。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按實務上若因不可抗力或具正當理由之障礙事由，或受收容人於司法機關依法提訊期間，致發生不得已移送受收容人至法院之遲滯，如不問任何情形，均一併計入二十四小時移送時間，恐致實務執行困難，當非限時移送之本旨，故定明排除條款，且期間不得有不必要之遲延，應儘可能妥速到達，以符確實保障人身自由之本旨，爰參照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之一規定，增列為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三、第一項第五款受收容人委任代理人之情形，係指其代理受收容人於收容異議期間所為之相關行為。又本款之代理人於收容異議期間不以律師為限，惟於事件移送至法院後，原則上應依行政訴訟法規定委任訴訟代理人，且應以具有律師資格為前提，併予敘明。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第二項規定，「入出國及移民署應於移送法院之意見書中敘明」之事項，行政訴訟法相類條文均以「釋明」取代「敘明」，爰予修正以統一法律用語。

	（照案通過）

第三十八條之四　暫予收容期間屆滿前，入出國及移民署認有續予收容之必要者，應於期間屆滿五日前附具理由，向法院聲請裁定續予收容。

續予收容期間屆滿前，入出國及移民署認有延長收容之必要者，應於期間屆滿五日前附具理由，向法院聲請裁定延長收容。

續予收容之期間，自暫予收容期間屆滿時起，最長不得逾四十五日；延長收容之期間，自續予收容期間屆滿時起，最長不得逾六十日。
	第三十八條之四　暫予收容期間屆滿前，入出國及移民署認有續予收容之必要者，應於期間屆滿五日前附具理由，向法院聲請裁定續予收容。

續予收容期間屆滿前，入出國及移民署認有延長收容之必要者，應於期間屆滿五日前附具理由，向法院聲請裁定延長收容。

續予收容之期間，自暫予收容期間屆滿時起，最長不得逾四十五日；延長收容之期間，自續予收容期間屆滿時起，最長不得逾六十日。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第一項定明暫予收容處分期間屆滿前，應將受收容人移送法院聲請裁定續予收容，俾符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官保留原則」。

三、續予收容期間屆滿前，若仍有延長收容必要，入出國及移民署應向法院聲請裁定延長收容，爰增列為第二項。

四、增訂第三項，分別定明續予收容及延長收容期間為四十五日及六十日，以資明確。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八條之五　受收容人涉及刑事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於知悉後執行強制驅逐出國十日前，應通知司法機關；除經司法機關認有羈押或限制出國之必要，而移由司法機關處理者外，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執行強制驅逐受收容人出國。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修正施行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之外國人，涉及刑事案件，經司法機關責付而收容，並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其於修正施行前收容於第三十九條收容處所之日數，仍適用修正施行前折抵刑期或罰金數額之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一百年十二月九日施行前，外國人涉嫌犯罪，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於修正施行後尚未執行完畢者，其於修正施行前收容於第三十九條收容處所之日數，仍適用修正施行前折抵之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經入出國及移民署收容之外國人，其於修正施行時收容期間未逾十五日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告知其得依第三十八條之二第一項規定提出收容異議，十五日期間屆滿認有續予收容之必要，應於期間屆滿前附具理由，向法院聲請續予收容。

前項受收容人之收容期間，於修正施行時已逾十五日至六十日或逾六十日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如認有續予收容或延長收容之必要，應附具理由，於修正施行當日，向法院聲請續予收容或延長收容。

前二項受收容人於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後收容之期間合併計算，最長不得逾一百二十日。
	第三十八條之五　受收容人涉及刑事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於知悉後執行強制驅逐出國十日前，應通知司法機關；除經司法機關認有羈押或限制出國之必要，而移由司法機關處理者外，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執行強制驅逐受收容人出國。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修正施行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之外國人，涉及刑事案件，經司法機關責付而收容，並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其於修正施行前收容於第三十九條收容處所之日數，仍適用修正施行前折抵刑期或罰金數額之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一百年十二月九日施行前，外國人涉嫌犯罪，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於修正施行後尚未執行完畢者，其於修正施行前收容於第三十九條收容處所之日數，仍適用修正施行前折抵之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經入出國及移民署收容之外國人，其於修正施行時收容期間未逾十五日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告知其得依第三十八條之二第一項規定提出收容異議，十五日期間屆滿認有續予收容之必要，應於期間屆滿前附具理由，向法院聲請續予收容。

前項受收容人之收容期間，於修正施行時已逾十五日至六十日或逾六十日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如認有續予收容或延長收容之必要，應附具理由，於修正施行當日，向法院聲請續予收容或延長收容。

前二項受收容人於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後收容之期間合併計算，最長不得逾一百二十日。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收容處分僅為強制驅逐出國處分之確保措施，並為使涉及刑事案件之受收容人，明確釐清其相關刑事程序及行政程序之分際，避免以行政收容代替刑事羈押之流弊，參照現行第三十八條第五項規定，並簡明相關文字後增列為第一項，定明該等涉有刑事案件之受收容人，除經司法機關認為有羈押或限制出國之必要，而移由其處理者外，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執行強制驅逐出國，以確實保障受收容人之人權。另參照現行第三十八條第六項規定，就收容可折抵刑期之規定，於第二項中定明須於本法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收容於收容所之日數，方可折抵刑期或罰金數額，又參照現行第三十八條第七項規定，於第三項增列適用落日條款，以明確時點之規範。

三、又本法本次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經入出國及移民署收容之外國人，於修正施行後，尚在收容階段時，應即適用新法相關規定，爰增列第四項、第五項過渡條款規範，俾維護當事人權益，及釐清法律適用疑義，以資明確。

四、增訂第六項，定明本法本次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後收容期間合併計算，不得逾一百二十日，以保障其人身自由。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三十八條之六　入出國及移民署為暫予收容處分、收容替代處分及強制驅逐出國處分時，應以受處分人理解之語文作成書面通知，附記處分理由及不服處分提起救濟之方法、期間、受理機關等相關規定；並應聯繫當事人原籍國駐華使領館、授權機構或通知其在臺指定之親友，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第三十八條之六　入出國及移民署為暫予收容處分、收容替代處分及強制驅逐出國處分時，應以受處分人理解之語文作成書面通知，附記處分理由及不服處分提起救濟之方法、期間、受理機關等相關規定；並應聯繫當事人原籍國駐華使領館、授權機構或通知其在臺指定之親友。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參照司法院釋字第七○八號解釋意旨，維護受收容人之人身自由權利及賦予其救濟機會，並參考現行第三十八條第八項規定內容，增列為本條規範。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入出國及移民署作成暫予收容處分、收容替代處分及強制驅逐出國處分時，仍應於二十四小時內，聯繫當事人原籍國駐華使領館、授權機構或通知其在臺指定之親友，爰於句末增列「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等字，以符保障人權之立法意旨。

	（修正通過）

第三十八條之七　入出國及移民署作成暫予收容處分，或法院裁定准予續予收容或延長收容後，因收容原因消滅、無收容之必要或有得不予收容情形，入出國及移民署得依職權，廢止暫予收容處分或停止收容後，釋放受收容人。

依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一項不暫予收容之外國人或前項規定廢止暫予收容處分或停止收容之受收容人，違反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二項之收容替代處分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沒入其繳納之保證金；其係由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具保時，入出國及移民署應於三年內不再受理其具保；其係由慈善團體、非政府組織或其本國駐華使領館、辦事處或授權機構之人員具保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於三年內不再受理其具保。

法院裁定准予續予收容或延長收容後，受收容人經強制驅逐出國或依第一項規定辦理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即時通知原裁定法院。
	第三十八條之七　入出國及移民署作成暫予收容處分，或法院裁定准予續予收容或延長收容後，因收容原因消滅或無收容之必要，入出國及移民署得依職權，廢止暫予收容處分或停止收容後，釋放受收容人。

依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一項不暫予收容之外國人或前項規定廢止暫予收容處分或停止收容之受收容人，違反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二項之收容替代處分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沒入其繳納之保證金；其係由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具保時，入出國及移民署應於三年內不再受理其具保；其係由慈善團體、非政府組織或其本國駐華使領館、辦事處或授權機構之人員具保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於三年內不再受理其具保。

法院裁定准予續予收容或延長收容後，受收容人經強制驅逐出國或依第一項規定辦理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即時通知原裁定法院。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暫予收容處分或收容決定符合行政目的，於入出國及移民署作成暫予收容處分後，或法院裁定准予續予收容或延長收容後，受收容人因收容原因消滅或無收容之必要時，入出國及移民署得依職權廢止暫予收容處分或停止收容，並得依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二項為收容替代處分後，釋放受收容人，爰增訂為第一項。

三、又為加強收容管理秩序，若不暫予收容之外國人、廢止暫予收容處分或停止收容之受收容人，違反應遵守事項時，入出國及移民署得為沒入保證金或於一定期間內不再受理其具保等對應之措施，爰增訂為第二項。

四、為加強法院與入出國及移民署間之橫向連繫，爰定明法院裁定准予續予收容或延長收容後，受收容人經強制驅逐出國或依第一項規定辦理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即時通知法院，爰增訂為第三項，以資明確。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入出國及移民署依職權，廢止暫予收容處分或停止收容之原因，除因收容原因消滅或無收容之必要外，「有得不予收容之情形」亦屬之，爰予增列。

	（照案通過）

第三十八條之八　外國人依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一項不暫予收容或前條第一項廢止暫予收容處分或停止收容後，有下列情形之一，非予收容顯難強制驅逐出國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再暫予收容，並得於期間屆滿前，向法院聲請裁定續予收容及延長收容：

一、違反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二項之收容替代處分。

二、廢止暫予收容處分或停止收容之原因消滅。

前項外國人再次收容之期間，應與其曾以同一事件收容之期間合併計算，且最長不得逾一百二十日。
	第三十八條之八　外國人依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一項不暫予收容或前條第一項廢止暫予收容處分或停止收容後，有下列情形之一，非予收容顯難強制驅逐出國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再暫予收容，並得於期間屆滿前，向法院聲請裁定續予收容及延長收容：

一、違反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二項之收容替代處分。

二、廢止暫予收容處分或停止收容之原因消滅。

前項外國人再次收容之期間，應與其曾以同一事件收容之期間合併計算，且最長不得逾一百二十日。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第三十八條之一及第三十八條之七規定，爰於第一項定明外國人未履行替代收容之相關應遵守事項時，且非予收容，顯難強制驅逐出國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有必要時得再暫予收容，並得於期間屆滿前向法院聲請裁定續予收容及延長收容。

三、又再次收容之期間，與前以同一事件收容之期間，合併計算最長不得逾一百二十日，爰增列第二項規範，以保障其人身自由。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八條之九　法院審理收容異議、續予收容及延長收容裁定事件時，得以遠距審理方式為之。

入出國及移民署移送受收容人至法院及前項遠距審理之方式、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
	第三十八條之九　法院審理收容異議、續予收容及延長收容裁定事件時，得以遠距審理方式為之。

入出國及移民署移送受收容人至法院及前項遠距審理之方式、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增進行政效率節省司法資源，定明法院審理收容異議、延長收容及續予收容裁定案件時，得依行政訴訟法一百三十條之一規定，以視訊方式為之，爰增列為第一項規定。

三、又為使將來執行遠距視訊審理之依據明確，爰於第二項定明授權訂定辦法之依據，未來入出國及移民署與法院於執行遠距視訊審理時，應配置完善之相關設備，以保障受收容人之權益。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九十一條　外國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及澳門居民於入出國（境）接受證照查驗或申請居留、永久居留時，入出國及移民署得運用生物特徵辨識科技，蒐集個人識別資料後錄存。

前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之：

一、未滿十四歲。

二、依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免申請外僑居留證。

三、其他經入出國及移民署專案同意。

未依第一項規定接受生物特徵辨識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不予許可其入國（境）、居留或永久居留。

有關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蒐集之對象、內容、方式、管理、運用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十一條　外國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及澳門居民於入出國（境）接受證照查驗或申請居留、永久居留時，入出國及移民署得運用生物特徵辨識科技，蒐集個人識別資料後錄存。

前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之：

一、未滿十四歲。

二、依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免申請外僑居留證。

三、其他經入出國及移民署專案同意。

未依第一項規定接受生物特徵辨識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不予許可其入國（境）、居留或永久居留。

有關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蒐集之對象、內容、方式、管理、運用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十一條　外國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及澳門居民於入國（境）接受證照查驗或申請居留、永久居留時，入出國及移民署得運用生物特徵辨識科技，蒐集個人識別資料後錄存。

前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之：

一、未滿十四歲。

二、依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免申請外僑居留證。

三、其他經入出國及移民署專案同意。

未依第一項規定接受生物特徵辨識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不予許可其入國（境）、居留或永久居留。

有關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蒐集之對象、內容、方式、管理、運用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為明確規範外來人口於出國（境）時，入出國及移民署亦得運用個人生物特徵識別科技進行資料比對，防止因案列管者，以易容或冒用他人護照等不法方式闖關出國（境）之情形，爰修正現行第一項相關文字，以確保國境安全；至外國人出國（境）時，拒絕接受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辨識之外來人士，得依現行第六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予以暫時留置，並於確認身分後，再行查驗出國（境），併予敘明。

二、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吳召集委員育昇補充說明。（不在場）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6會期第8次會討論事項第5案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提請交黨團協商，並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蔡其昌　　蕭美琴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

六、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黃志雄等18人擬具「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委員林佳龍等29人擬具「機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委員林佳龍等31人擬具「家長自主教育條例草案」及行政院函請審議「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6、2、2、3會期第1、8、13、1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0月20日

發文字號：台立教字第1032301328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黃志雄等18人擬具「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委員林佳龍等29人擬具「機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委員林佳龍等31人擬具「家長自主教育條例草案」及行政院函請審議「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請審議案4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101年11月21日台立議字第1010704434號、101年12月26日台立議字第1010705528號、102年5月29日台立議字第1020702303號及103年9月24日台立議字第1030703666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行政院函請審議「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委員黃志雄等18人擬具「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委員林佳龍等29人擬具「機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及委員林佳龍等31人擬具「家長自主教育條例草案」併案審查報告

壹、委員黃志雄等18人擬具「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委員林佳龍等29人擬具「機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及委員林佳龍等31人擬具「家長自主教育條例草案」等3案，分別經本院第8屆第2會期第8次及第13次院會報告後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貳、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102年10月28日召開第4會期第11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本院委員所提3案，召集委員邱志偉擔任主席，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旨趣。行政院函請審議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於第8屆第6會期第1次院會付委審查後，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103年10月15日召開第6會期第8次全體委員會議，召集委員許智傑擔任主席，將行政院提案與前揭3案併案審查，教育部部長吳思華應邀列席說明提案意旨並備質詢。茲將相關說明列述於下：
一、委員黃志雄等18人提案說明：
有鑑於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推行自民國八十八年以來，法律建制仍未臻完善，攸關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各階段之入學辦理方式、教學、評量標準等皆散落於各不同條例中，鑒於保障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學生受教權與家長教育選擇權，並保障人民學習權，增加人民選擇教育方式與內容之機會，促進教育多元化發展，落實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十三條之規定，爰此擬具「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說明如下：
一、本條例草案共計二十條。
二、明定本法之立法目的。（第一條）
三、明定實驗教育主管機關、實驗教育定義。（第二條、第三條）
四、明定實驗教育教學之理念。（第四條）
五、明定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立實驗教育審議會及組成成員。（第五條）
六、明定實驗教育辦理方式。（第六條）
七、明定申請辦理實驗教育之程序與規定。（第七條至第九條）
八、明定實驗教育審議會開會時應注意事項。（第十條）
九、為保障學生權益，明定實驗教育所需維護之基本人權。（第十一條）
十、明定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其學籍保管與畢業證書發與之權益保障。（第十二條）
十一、明定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回歸學校教育時主管機關應依學區入學之精神，保障其應有入學權益。（第十三條）
十二、明定主管機關對於從事實驗教育之學生、家長、團體、機構及人員，其成效優良者，應予獎勵並定期舉辦相關座談會，分享教育成果。（第十四條）
十三、明定主管機關應編列預算，補助中低收入家庭參與實驗教育。（第十五條）
十四、明定辦理實驗教育之場地規範。（第十六條、第十七條）
十五、明定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應由主管機關發給學生身分證明。（第十八條）
十六、明定本條例施行細則之訂定及公布施行日。（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
二、委員林佳龍等29人提案說明：
鑒於鼓勵教育創新，促進教育多元化發展，增加人民教育選擇，幫助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爰提出「機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為實現上述目標，本草案內容明定：機構實驗教育之主管機關、申請程序、基本規範、審議與准駁流程、學生權利義務、評量、訪視、評鑑、處分做明確規範以維護學生權益及人民受教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說明如：
一、教育基本法第十三條規定：「政府及民間得視需要進行教育實驗，並應加強教育研究及評鑑工作，以提昇教育品質，促進教育發展。」但由於民間公益法人參與實驗教育之法源未備，導致對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權益保護未周，實有賴立法加以強化。
二、政府雖已宣布自民國103年實施十二年國教，但如果未來十年在課程教學上無法改進，則其他配套措施將盡落空。為鼓勵教育創新，加速課程教學改進，此時大幅放寬實驗教育空間，引入全社會的力量幫助改善課程教學，實為政府責無旁貸之工作。
三、本條例修法重點說明如下：
(一)本條例立法目的。（第一條）
(二)機構實驗教育之主管機關。（第二條）
(三)機構實驗教育之基本規範。（第四條、第九條）
(四)機構實驗教育之申請與准駁（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五)參與機構實驗教育之學生權利義務。（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
(六)機構實驗教育之成果報告、訪視、評鑑、處分。（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
(七)地方政府對參與機構實驗教育之特教學生應提供協助。（第二十二條）
(八)機構實驗教育之學生家長會。（第二十三條）
(九)現有機構實驗教育繼續辦理或轉型之過渡條款。（第二十四條）
(十)本條例公布施行日期。（第二十五條）
三、委員林佳龍等31人提案說明：
為促進教育多元化發展，保障學生學習權，落實家長教育選擇權，提供學校型態以外之其他教育方式及內容，落實教育基本法第八條之規定，爰提出「家長自主教育條例」草案。為實現上述目標，本草案內容明定：家長自主教育之主管機關、申請程序、基本規範、自主教育審議會之組成及審議方式、學生權利、學籍管理、升學進路、主管機關訪視及行政監督。是否有當，敬請公決。說明如下：
一、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並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但由於家長自主教育欠缺法律規定，導致對參與家長自主教育之學生權益保護未周，實有立法加以強化之必要。
二、為鼓勵教育多元化，加速課程及教學之改進，應立法適度放寬家長自主教育空間，引入社會及政府之力量，使家長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自主教育之方式。
三、本條例立法要點說明如下：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本條例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家長自主教育、個人及團體自主教育之定義。（草案第三條、第四條）
(四)申請辦理自主教育之程序、期限及應提出之自主教育計畫之內容。（草案第五條至第七條）
(五)自主教育之期程。（草案第八條）
(六)於固定場所辦理團體自主教育應符合之各項場地標準。（草案第九條）
(七)自主教育之課程及學生學習評量之實施。（草案第十條）
(八)自主教育審議會之組成、重大事項之決議要件及審議時應考量之因素。（草案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
(九)自主教育之學籍管理。（草案第十五條）
(十)參與自主教育學生之權利。（草案第十六條）
(十一)自主教育之成果報告、訪視及行政監督。（草案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
(十二)主管機關應提供之協助。（草案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二條）
(十三)高級中等學校及大專校院招收自主教育學生之方式。（草案第二十三條）
(十四)本條例施行日期。（草案第二十四條）
四、教育部部長吳思華說明：
壹、前言
目前我國有關教育實驗之法律依據為教育基本法第13條所規定之：「政府及民間得視需要進行教育實驗，並應加強教育研究及評鑑工作，以提昇教育品質，促進教育發展。」此除就政府及民間進行教育實驗提供法律依據，也是各類型教育實驗的上位規範。
貳、現行實驗教育法規及辦理情形
一、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準則
為落實家長教育選擇權及學齡兒童之受教權，依國民教育法99年1月27日修正公布之第4條第4項規定：「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國民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其實驗內容、期程、範圍、申請條件與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教育部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後定之。」教育部會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意見，並整合現行有關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規定之歧異，於100年6月27日發布施行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準則。
復於102年5月31日本準則實施即將屆滿2年之際，依執行之需要，修正本準則部分條文，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為顧及學生群性發展、學習權益及機構財務之運作，爰於第3條第3項修定機構實驗教育之人數，每班學生人數不得超過25人，國民小學階段學生總人數不得超過150人；國民中學階段學生總人數不得超過75人。
(二)為滿足家長教育選擇權，修正第5條第1項，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同步，開放一年申請二次。又基於團體實驗教育係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共同申請，每位家長應該繳交參與實驗教育聲明書，敘述自己孩子的特質，以及參加團體之理由，爰於第3項第5款增列「申請人參與實驗教育聲明書。」
(三)為兼顧學生學習安全及團體實驗教育於人數較少、學生對學習環境較熟悉，且考量為符合D-5場地規範，所需投入經費不符經濟效益，爰比照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於第6條增列第1項第3款後段「團體實驗教育符合本規定有困難者，得專案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後，依許可內容辦理之。」另為善用學校閒置空間，並協助團體實驗教育與機構實驗教育取得所需教學場所，爰於第6條增列第2項：「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將學校閒置空間提供予團體實驗教育或機構實驗教育辦理。」
(四)自教育基本法賦予實驗教育的法源至今近20年，曾接受實驗教育之家長不少，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跨縣市聘請該類人員為家長代表，爰修正第8條第2項第4款「家長代表」為「本人或子女曾接受實驗教育之家長代表。」
(五)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與校內學生皆有轉出、轉入之權利，為賦予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轉出、轉入法源，爰於第14條增列第2項「前項學生轉出、轉入，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六)基於維護學生使用設籍學校設施、設備之權益，爰刪除第15條第3項「於不影響設籍學校正常運作下」之文字，以促進教育機會之均等。
另教育部為瞭解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理情形，蒐集自92年以來各縣市國中小階段申請受理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個人、團體及機構學生人數，92至103年度人數統計如下表：


	階段別/

學年度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總計

	學年度
	個人
	團體
	機構
	小計
	個人
	團體
	機構
	小計
	總計

	92
	357
	0
	7
	364
	28
	0
	0
	28
	392

	93
	395
	0
	38
	433
	44
	0
	0
	44
	477

	94
	526
	0
	384
	910
	70
	8
	10
	88
	998

	95
	545
	11
	481
	1,037
	109
	7
	18
	134
	1,171

	96
	594
	11
	314
	919
	141
	5
	38
	184
	1,103

	97
	579
	54
	294
	927
	170
	5
	65
	240
	1,167

	98
	567
	114
	281
	962
	217
	8
	78
	303
	1,265

	99
	631
	17
	397
	1,045
	237
	13
	99
	349
	1,394

	100
	641
	112
	184
	937
	233
	30
	373
	636
	1,573

	101
	672
	149
	431
	1,252
	235
	54
	114
	403
	1,655

	102
	786
	316
	406
	1508
	259
	124
	109
	492
	2,000

	103
	831
	472
	604
	1907
	300
	153
	188
	641
	2,548


二、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為落實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教育部業依據教育基本法第13條規定，訂定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並於100年7月30日發布施行，期藉由本辦法之施行，銜接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規範，保障是類學生之權益。鑑於我國業於103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爰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13條規定，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明定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申請條件、程序、學生受教資格、課程、學籍管理、學習評量、畢業條件、訪視輔導、收費、政府補助及其他相關事項，以資明確。
自100至103學年度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情形如下表：


	學年度
	個人實驗教育
	團體實驗教育
	機構實驗教育
	合計
	與學校合作

	
	
	
	
	
	高中
	高職

	100學年度

第1學期
	39
	12
	0
	51
	5
	0

	100學年度

第2學期
	27
	0
	0
	27
	
	

	101學年度

第1學期
	66
	51
	0
	117
	11
	2

	101學年度

第2學期
	35
	62
	0
	88
	
	

	102學年度

第1學期
	96
	84
	1
	181
	14
	4

	102學年度

第2學期
	32
	0
	51
	83
	
	

	103學年度

第1學期
	126
	61
	25
	212
	16
	5

	總計
	412
	270
	76
	759
	46
	11


參、行政院版實驗教育三法草案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
現行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理事宜，係由地方政府依教育部訂定之「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準則」及「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辦理，並得依前述兩法規之授權，訂定自治規則予以補充規定。為鼓勵教育多元化發展，加速課程及教學改進，並符應家長、實驗教育團體及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者和各該主管機關之期待，本法案於國民中小學及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明確賦予辦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法定地位與辦學彈性，包括個人、團體及機構實驗教育等，以保障學生學習權與家長教育選擇權。
二、行政院函請審議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
為建立一套完整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制度，本法案係參考先進國家立法例，在國民中小學及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得依據特定理念，擬具實驗教育計畫，就整個學校進行整合性實驗之教育。明定以由學校法人新設或將現有私立學校改制抑或非營利之私法人申請設立辦理之私立實驗教育學校為主，至公立學校則以準用方式，且在數量不得逾所屬各該教育階段別總校數之百分之五為原則下辦理，以兼顧其辦理彈性。
三、行政院函請審議之「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草案」
現行有關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係由地方政府依據教育基本法第7條第2項：「政府為鼓勵私人興學，得將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其辦法由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及國民教育法第4條第3項：「前項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得委由私人辦理，其辦法，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之規定，訂定自治法規據以辦理。本法案係鑑於現行公立國中小委託私人辦理依據之地方自治法規無法排除教師資格、待遇、退休、撫卹與權利保障等法律適用，無法另行訂定更具彈性之規定，故委託辦學受有侷限。為期明確定位受託學校之屬性以釐清其相關權利義務，促進教育之多元化發展，爰推動本法案之制定，以落實委託私人辦理國民教育之意旨。
肆、教育部對委員所提各草案之回應說明
一、委員黃志雄等18人擬具「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以保障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學生受教權、家長教育選擇權、人民學習權，增加人民選擇教育方式與內容之機會，促進教育多元化發展。委員所擬草案內容，與行政院提案方向一致，且多項已納入行政院函請審議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草案」中規範，敬表贊同，但基於下列理由，建議併同行政院版本審查：
(一)委員提案內容綜括所有實驗教育類型，惟基於各類實驗教育實有不同，爰教育部業參照委員版本，就不同實驗教育類別分別擬具各該條例草案，以建立完備之實驗教育制度，促進各類教育理念之發展，建構多元化教育環境，並保障學生學習權與家長教育選擇權，是以建請併同行政院版本審查。
(二)委員所提草案第4條第3項有關「實驗教育學生學習評量，應依許可之實驗教育計畫所定評量方式實施，其效力同相同教育階段學校學生成績」一節，考量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之成績評定，涉及大學繁星入學制度之公平性，爰建請再予審酌。
(三)又鑑於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回歸學校教育時，已取得學校學籍者，可回歸設籍學校就讀或依「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年制專科學校一年級學生申請適性轉科（組）及適性轉學實施要點」辦理適性轉學；若未取得學校學籍者，則依「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之規定，辦理學生入學相關事宜。爰現行制度業已完備，是以，有關委員所提草案第13條有關「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得依適性就學區安置學生就學或依學生或其監護人之意願參加其他就學、自學管道」之規定，建請仍依現行規定辦理為宜。
二、委員林佳龍等29人擬具「機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明定機構實驗教育之主管機關、申請程序、基本規範、審議與准駁流程、學生權利義務、評量、訪視、評鑑、處分做明確規範以維護學生權益及人民受教權。委員所擬草案內容，與行政院提案方向一致，且多項已納入行政院函請審議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中規範，敬表贊同，但基於下列理由，建議併同行政院版本審查，謹說明如下：
(一)鑑於各學習階段學習目標、學生學習能力發展相異，爰委員所提草案第6條所定實驗教育計畫期程最長十二年一節，建議依學習階段予以區分為宜。
(二)委員所提草案第15條第1項規定「申請機構實驗教育者，其實驗教育學生之學籍設於該機構」，基於國民教育階段係為義務教育，其學籍應設於學校，並由設籍學校發給畢業證書，倘設於實驗教育機構，地方政府難就其所定學籍管理辦法比照一般學校標準辦理，以保障學童所享有之權益。復考量非學校型態實驗機構學生可能跨縣市入學，又有轉出入情形，是以，基於落實強迫入學之中輟生防治，保障是類學童之就學權益，爰建請採行政院版本。
(三)委員所提草案第15條第2項所定「實驗教育學生修業期滿，依許可之實驗教育計畫所定評量方式評量，成績及格者，由實驗教育機構發給修畢實驗教育證明書，其效力等同於同一教育階段學校畢業證書」，審酌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涉及我國教育制度升學相關之公平問題，允宜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完成實驗教育證明並依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規定辦理為宜，俾保障全體學生受教育機會之均等及公平。
感謝各位委員對於實驗教育事務的關心，以上報告，敬祈各位委員惠予指教，謝謝各位！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鑑於為鼓勵教育多元化發展，加速課程及教學改進，並符應家長、實驗教育團體等社會期待，爰於詢答後進行逐條討論，經協商後完成全案審查，決議如下：
一、法案名稱：「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草案第一條至第七條、第九條、第十三條至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六條至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三、草案第八條，綜合各提案，除第一項修正為「實驗教育之理念，應以學生為中心，尊重學生之多元文化、信仰及多元智能，課程、教學、教材、教法或評量之規劃，應以引導學生適性學習為目標。」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四、草案第十條，綜合各提案，除第二項第三款修正為「三、校長及教師團體代表。」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五、草案第十一條，綜合各提案，除第一項修正為「實驗教育之申請、變更、續辦或廢止許可，應經審議會之決議；審議會之決議，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六、草案第十二條，綜合各提案，除第一項第一款修正為「一、學生學習權之保障及家長教育選擇權之落實，並尊重家長及學生之多元文化及信仰。」、第二款修正為「二、計畫內容之合理性及可行性，並應符合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七、草案第二十二條，綜合各提案修正如下：
「第二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機構實驗教育計畫期滿三個月前，對機構實驗教育辦理成效評鑑；經評鑑通過者，得依第六條第一項所定期限，檢具實驗教育計畫成果報告書及後續之實驗教育計畫，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續辦。但有情況急迫之特殊情形者，實驗教育計畫主持人得於評鑑通過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續辦之申請。
前項評鑑之實施期程、內容、程序、評鑑小組之組成、成員之資格、評鑑結果作成期限及評鑑結果之處理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續辦之申請、審議及許可，準用申請辦理實驗教育之規定。」
八、草案第二十四條，綜合各提案，除末句「得提供必要之協助及輔導」修正為「應提供必要之協助及輔導」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九、草案第二十五條，綜合各提案修正如下：
「第二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與設籍學校對參與實驗教育之特殊教育、原住民及低收入戶學生，應提供必要之資源及協助。」
十、草案第二十九條，除第二項第二款修正為「二、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及參與實驗教育時間合計滿三年。」。
十一、委員黃志雄等18人提案第十四條、第十九條及委員林佳龍等31人提案第二十三條，均不予採納。
肆、本案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許召集委員智傑補充說明。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